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字第629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謝昀倫

訴訟代理人  楊鈞國律師

複  代理人  劉奎宏

訴訟代理人  謝昆峯律師

            張伃萱律師

被  上訴人

即  上訴人  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

法定代理人  賈志杰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澐樺律師

            許兆慶律師

複  代理人  翁嘉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2年5月

23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重訴字第676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

起上訴，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並為訴之追加、聲明減縮與

一部撤回，本院於113年1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㈠主文第二項命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給付超過新

臺幣參佰伍拾捌萬玖仟壹佰捌拾參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

執行之宣告；㈡主文第十二項駁回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後開第三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

用之裁判（除確定、減縮、撤回部分外）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㈠部分，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在第一審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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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上開廢棄㈡部分，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賈志杰應連帶自民

國一一○年六月一日起至遷讓返還原判決主文第一項所示不

動產（坐落土地除外）之日止，再按月給付友傳科技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新臺幣玖萬肆仟零陸拾伍元，及其中新臺幣壹拾

捌萬捌仟壹佰參拾元（即民國一一○年六月一日至民國一一

○年七月三十一日部分）自民國一一○年八月二十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餘自民國一一○年

八月一日起之按月給付，應各自次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四、賈志杰應就原判決主文第二項命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給付友

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參佰伍拾捌萬玖仟壹佰捌拾

參元部分（即經本判決主文第一項廢棄後餘額部分）負連帶

給付責任，並自民國一一三年三月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五、賈志杰應就原判決主文第四項命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自民國

一一○年六月一日起至遷讓返還原判決主文第一項所示不動

產（坐落土地除外）之日止，按月給付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新臺幣玖拾肆萬零陸佰伍拾參元部分負連帶給付責

任，及其中新臺幣參仟零壹拾萬零捌佰玖拾陸元（即民國一

一○年六月一日至民國一一三年二月二十九日部分）自民國

一一三年三月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其餘自民國一一三年三月一日起之按月給付，應各自次

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六、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其餘上訴及賈志杰之上訴均駁回。

七、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其餘上訴及其餘追加之訴均駁

回。

八、第一審訴訟費用（除確定、減縮、撤回部分外）由謙商旅股

份有限公司、賈志杰連帶負擔六分之五，餘由友傳科技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負擔；第二審訴訟費用（除確定、減縮、撤回

部分外，含追加之訴）由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賈志杰連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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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二分之一，餘由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九、原判決主文第一項減縮更正為：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賈志

杰應連帶將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段○○○號二

樓、三樓、一四五號地下一層（含四個車位）、地下二層共

十個車位全部回復原狀騰空返還予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十、原判決主文第四項減縮更正為：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應自民

國一一○年六月一日起至遷讓返還原判決主文第一項所示不

動產（坐落土地除外）之日止，按月給付友傳科技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新臺幣玖拾肆萬零陸佰伍拾參元，及其中新臺幣壹

佰捌拾捌萬壹仟參佰零陸元（即民國一一○年六月一日至民

國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部分）自民國一一○年八月二十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餘自民國一

一○年八月一日起之按月給付，應各自次月一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十一、原判決主文第五項減縮更正為：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賈

志杰應連帶自民國一一○年六月一日起至遷讓返還原判決

主文第一項所示不動產（坐落土地除外）之日止，按月給

付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玖萬肆仟零陸拾伍

元，及其中新臺幣壹拾捌萬捌仟壹佰參拾元（即民國一一

○年六月一日至民國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部分）自民國

一一○年八月二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

之利息；其餘自民國一一○年八月一日起之按月給付，應

各自次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

十二、本判決第三項所命給付部分，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友傳

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各期以新臺幣參萬貳仟元為謙商旅

股份有限公司、賈志杰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謙商旅股

份有限公司、賈志杰如各期以新臺幣玖萬肆仟零陸拾伍元

為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三、本判決第四項所命給付部分，於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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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以新臺幣壹佰貳拾萬元為賈志杰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但賈志杰如以新臺幣參佰伍拾捌萬玖仟壹佰捌拾參元為友

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四、本判決第五項所命給付部分，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友傳

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各期以新臺幣參拾貳萬元為賈志杰

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賈志杰如各期以新臺幣玖拾肆萬

零陸佰伍拾參元為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預供擔保，

得免為假執行。

十五、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追加之訴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

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

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

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即被上訴人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友傳公司）於原審聲明請求被上訴人即上訴人謙商旅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謙商旅公司）、賈志杰（下逕稱其姓

名）應連帶將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2

樓、3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地下1層含4個車位與地下2

層共10個車位（下稱系爭車位）及其坐落土地（下稱系爭土

地）全部回復原狀騰空返還予友傳公司，經原審就此部分判

決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應連帶將系爭房屋、系爭車位及系爭

土地全部回復原狀騰空返還予友傳公司，友傳公司嗣於上訴

後減縮、撤回對於系爭土地部分之請求（見本院卷一第223

頁、第235頁），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業於本院民國113年11

月6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表示同意（見本院卷三第171頁），

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次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

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

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

項第2款、第3款亦定有明文。查友傳公司於原審聲明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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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示，經原審判決如附件二所示，友傳公司就其請求違約

金受敗訴判決部分提起上訴，並追加聲明請求賈志杰應就原

審判命謙商旅公司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部分負連帶給

付之責，復迭經更正其聲明，最終於本院113年11月6日言詞

辯論期日確定其上訴及追加聲明如附件三所示（見本院卷三

第169頁至第170頁）；另友傳公司就原判決主文第4項、第5

項關於命謙商旅公司按月給付不當得利94萬653元本息，及

命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按月連帶給付違約金9萬4,065元本息

部分之利息起算日均減縮如附件四、五所示之日期（見本院

卷一第494頁、卷三第170頁），核友傳公司上開所為，係本

於同一基礎事實追加聲明，並就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為擴張

及減縮，均合於前揭法律規定，亦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友傳公司主張：謙商旅公司之子公司即訴外人謙商旅谷墨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谷墨公司）於107年12月7日邀同賈志杰為

連帶保證人，與友傳公司簽訂辦公大樓租賃契約（下稱系爭

租約），約定租賃期間自108年1月1日起至120年12月31日

止，租賃標的物為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108年1月1日至110

年5月31日止，每月租金為82萬9,500元（未稅），110年6月

1日至113年11月30日止，每月租金為89萬5,860元（未

稅），113年12月1日至116年11月30日止，每月租金為94萬6

53元（未稅）；116年12月1日至120年12月31日止，每月租

金為100萬6,499元（未稅）。嗣谷墨公司與謙商旅公司合併

後消滅，由謙商旅公司承受系爭租約，謙商旅公司於109年6

月3日通知友傳公司將於109年6月15日提前終止系爭租約，

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2項約定，系爭租約應於6個月後即109年

12月15日發生終止效力，惟謙商旅公司迄今仍未將系爭房屋

及系爭車位騰空並恢復至一般辦公室使用標準點交返還予友

傳公司，而無權占有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受有相當於租金

之不當得利，友傳公司並得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6項約定，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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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租金2倍之違約金等情，爰依系爭租約及不當得利之法律

關係，在原審求為如附件一所示之判決。

二、謙商旅公司、賈志杰則以：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1項約定，友

傳公司得請求謙商旅公司將租賃標的物恢復至一般辦公室使

用之標準點交，或以現況點交，因兩造有意找其他旅館業者

以現狀承接系爭租約，故兩造已達成現況點交之默示合意，

之後謙商旅公司亦多次配合友傳公司之要求清空拆除裝潢，

將租賃標的物恢復至得作為一般辦公室使用之狀態，竟遭友

傳公司以未恢復至103年系爭房屋之原狀拒絕受領，然謙商

旅公司於109年終止租約後即未就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占有

使用，並於110年3月10日拋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占有完

成點交，縱友傳公司認謙商旅公司所返還之系爭房屋有未恢

復原狀之情形，應由友傳公司自行處理後，依系爭租約第10

條第1項約定向謙商旅公司請求費用，非得據以請求不當得

利及違約金，另系爭車位租約雖係於111年1月31日始全數終

止，惟謙商旅公司係為友傳公司管理事務，本於善意適法無

因管理系爭車位，系爭車位租約並不影響謙商旅公司已完成

點交之事實。又系爭租約第8條第6項約定之違約金，性質應

屬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友傳公司不得另依不當得利請求返

還相當於租金之利益，且該違約金亦屬過高，應予酌減。另

友傳公司前以謙商旅公司提前終止系爭租約為由，沒收497

萬7,000元押租金作為違約金，該違約金經本院110年度重上

字第502號判決酌減數額為421萬1,308元，並以該經酌減之7

6萬5,692元部分當然抵充友傳公司本件請求金額為由，認定

押租金已無餘額等節，業經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197

號民事判決維持而告確定，故該76萬5,692元應與本件友傳

公司請求之金額進行抵充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如附件二所示，駁回友傳公司其餘請求，兩造各自

就其受敗訴判決部分提起上訴，友傳公司並於本院依系爭租

約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追加請求賈志杰應就原審判命謙

商旅公司給付不當得利部分負連帶給付之責，而於本院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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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追加聲明如附件三所示。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於本院上訴

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謙商旅公司、賈志杰部分廢棄。㈡上

開廢棄部分，友傳公司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兩造各自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或上訴及追加之訴

均駁回。謙商旅公司、賈志杰並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至友傳公司就其餘敗訴部分，經

原審駁回未據其聲明不服，及減縮、撤回如前，均非本院審

理範圍）

四、本件經兩造確認之不爭執事項如下（見本院卷一第239頁，

並由本院依卷證為部分文字修正）：

　㈠兩造於109年12月15日終止系爭租約。

　㈡謙商旅公司已繳納自109年6月16日至109年12月15日承租系

爭房屋期間之租金及管理費。

五、友傳公司主張謙商旅公司於系爭租約終止後，迄未依約將租

賃標的物騰空並恢復至一般辦公室使用標準點交返還予友傳

公司，而無權占有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受有相當於租金之

不當得利，並應給付違約金，賈志杰應與謙商旅公司就系爭

租約債務之履行負連帶給付之責等情，為謙商旅公司、賈志

杰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以，本件所應審究之爭點為：

　㈠謙商旅公司自系爭租約終止後，是否已依約將系爭房屋及系

爭車位點交返還予友傳公司?友傳公司請求謙商旅公司、賈

志杰連帶將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回復原狀騰空返還，有無理

由?

　㈡友傳公司請求謙商旅公司、賈志杰連帶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

當得利，有無理由?

　㈢友傳公司請求謙商旅公司、賈志杰連帶給付違約金，有無理

由?　　

六、本院之判斷：

　㈠關於請求回復原狀騰空返還部分：

　1.系爭租約第8條第1、2項約定：「本契約所訂之租賃期間屆

滿時，乙方得就現況點交予甲方，但若乙方於112年12月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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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終止契約，甲方有權利視情況要求乙方維持現況點交或

將租賃標的物騰空並恢復至一般辦公室使用之標準點交狀

況，包含天花板、地板、燈具、空調。如大樓當樓層之公共

區域，包含電梯廳、水電錶、男女廁及茶水間，乙方有自行

改裝，乙方需恢復原狀，不應藉詞推諉或主張任何權利、費

用等。」、「租賃期間未滿，如任一方擬提前終止租約，應

預先於預定終止日6個月前，以書面通知對方後始生效。終

止契約後，乙方則應於終止日前依前項規定返還租賃標的

物，甲方則應於30日內結清乙方有應付而未付租金及各項費

用後，優先從押租金扣除後，再無息退還剩餘押租金予乙

方。」（見原審院卷一第31頁至第32頁）。而兩造於109年1

2月15日提前終止系爭租約，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

事項㈠），友傳公司並已通知謙商旅公司將租賃標的物騰空

並恢復至一般辦公室使用標準後返還，有遠一國際法律事務

所109年11月13日（109）遠函字第B0000-00-00號函在卷可

稽（見原審卷一第43頁至第46頁），故謙商旅公司於系爭租

約終止後自應依系爭租約上開約定，將租賃標的物騰空並恢

復至一般辦公室使用標準之原狀後點交返還予友傳公司。

　2.謙商旅公司、賈志杰辯稱謙商旅公司已於110年3月10日將系

爭房屋及系爭車位點交返還予友傳公司乙節，為友傳公司所

否認。而依證人即友傳公司員工陳俊志於原審具結證稱：友

傳公司有收到謙商旅公司要在110年3月10日辦理點交之通

知，當天伊有詢問謙商旅公司之周經理為何未按系爭租約約

定拆遷淨空，周經理表示他只接收公司命令，帶伊等至要退

租之各樓層查看而已，周經理並沒有要將租賃標的物點交給

友傳公司，也未將租賃標的物之鑰匙、遙控器及其他物件交

付，亦未告知友傳公司之後可以隨時進入等語（見原審卷一

第286頁至第288頁），再佐以卷附110年3月10日之現場照片

（見原審卷一第57頁至第77頁），可知謙商旅公司於110年3

月10日，並未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1、2項約定，將租賃標的

物騰空並恢復原狀，當日顯然並未完成點交。謙商旅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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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志杰又辯稱係因友傳公司於110年3月10日拒絕受領，謙商

旅公司已於當日拋棄占有而免除交付義務云云。惟按債務人

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力，為民法第

235條所明定；物之交付義務人所提出交付之物與契約訂定

之內容不符者，不得謂為依債務本旨之提出，自不生提出之

效力，債權人拒絕受領，即不負遲延責任；而有交付不動產

義務之債務人，依民法第241條之規定，必於債權人遲延

後，拋棄其占有，始得免除其交付義務（最高法院105年度

台上字第2161號判決意旨參照）。謙商旅公司於110年3月10

日並未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1、2項約定，將租賃標的物騰空

並恢復原狀，是其所提出之給付非依債務本旨，友傳公司自

得拒絕受領，並無受領遲延，縱謙商旅公司於辦理點交之通

知載有「…請友傳公司於110年3月10日上午10時前來『臺北

市○○區○○○路0段000號』辦理點交之事宜，本公司將移

交所有鑰匙，並不再就前述租賃物為相關保管責任。…」

（見原審卷一第54頁至第55頁），依前開說明，謙商旅公司

自不得依民法第241條規定主張因拋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

之占有，而免除交付義務。

　3.謙商旅公司、賈志杰復辯稱，兩造有意找其他旅館業者以現

狀承接系爭租約，故兩造已達成現況點交之默示合意，謙商

旅公司於110年3月10日以現況點交系爭房屋，已符合債務本

旨云云。而依證人陳俊志、張宸嘉於原審之證述，固可知在

謙商旅公司通知將於109年6月15日終止系爭租約後，友傳公

司曾於109年10月間委託仲介找其他業者至系爭房屋查看是

否適合承接，證人張宸嘉亦有於110年1、2月間介紹有意願

承接系爭租約之業者前往評估（見原審卷一第284頁、第292

頁至第293頁），然證人陳俊志已表示友傳公司之所以委託

仲介找尋有無業者適合承接系爭租約，係因謙商旅公司先對

友傳公司提起另案訴訟，另案法官希望兩造試行和解，而張

宸嘉帶其他業者前往評估，也是在上開試行和解期間等語

（見原審卷一第284頁），惟最終並無第三方業者承接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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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約，兩造並未達成和解，佐以證人張宸嘉亦未證稱兩造有

就現況點交達成共識（見原審卷一第294頁），據此即難認

友傳公司同意於系爭租約終止後，謙商旅公司得以現況點交

方式返還租賃標的物，況友傳公司亦已多次發函通知謙商旅

公司應將租賃標的物騰空並恢復至一般辦公室使用標準後返

還，有遠一國際法律事務所109年11月13日（109）遠函字第

B0000-00-00號函、110年3月30日（110）遠函字第B0000-00

-00號函、110年10月18日（110）遠函字第B0000-00-00號函

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43頁至第50頁、第181頁至第211

頁），堪認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所辯兩造已達成現況點交之

默示合意，謙商旅公司於110年3月10日以現況點交系爭房

屋，已符合債務本旨乙節，並非可採。

　4.再者，系爭車位前由謙商旅公司轉租他人，租約係於111年1

月31日始全數終止，此有停車位租賃契約書在卷可稽（見本

院卷二第47頁至第52頁、第223頁至第245頁），謙商旅公司

既將系爭車位轉租他人，於110年3月10日尚未屆期，且謙商

旅公司當日並未將系爭車位之停車場遙控器交付友傳公司，

業經證人陳俊志證述在卷（見原審卷一第287頁），足認謙

商旅公司主張已於110年3月10日將系爭車位點交返還予友傳

公司，顯無可採。謙商旅公司、賈志杰又辯稱謙商旅公司係

因友傳公司拒絕辦理系爭車位租約換約及租金結算事宜，本

於善意適法無因管理系爭車位，且謙商旅公司至遲已於111

年4月1日拋棄系爭車位占有，而生免除交付義務之效力云

云，然謙商旅公司除未將系爭車位之停車場遙控器交付友傳

公司，且於系爭租約止後，仍繼續與系爭車位承租人簽訂上

開停車位租賃契約書，而以出租人身分自居，並收取租金，

顯無為友傳公司管理事務之意，至友傳公司於109年6月30日

回覆謙商旅公司詢問關於系爭車位出租後續事宜之電子郵

件，乃係表示依系爭租約約定，是自收到謙商旅公司函告要

求提前解約日（109年6月15日）起算6個月後，才能進行點

交，而非109年6月15日，故在這段期間，承租使用權仍屬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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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旅公司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97頁至第398頁），非如謙商

旅公司、賈志杰所辯友傳公司有於系爭租約終止後，拒絕辦

理系爭車位換約及租金結算之情事，是謙商旅公司上開所

為，自不構成適法無因管理。謙商旅公司固於111年4月1日

以謙字第2022040101號函向友傳公司表示其無權管理系爭車

位（見原審卷一第357-2頁），然於110年3月10日之後至111

年4月1日間，謙商旅公司未再向友傳公司重新依債務本旨提

出移轉占有之給付，則謙商旅公司、賈志杰逕自於111年4月

1日發函表示其無權管理系爭車位，亦不生拋棄占有而免除

交付義務之效力。再就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抗辯友傳公司於

111年8月18日拒絕簽收謙商旅公司返還之系爭車位停車場遙

控器云云，惟觀之謙商旅公司自行製作之111年8月18日現況

確認清單，謙商旅公司所提出之系爭車位停車場遙控器僅3

副（見原審卷二第55頁），並非全部，既未全部收回，亦難

認已依債務本旨提出給付。

　5.此外，謙商旅公司迄未將系爭房屋恢復原狀，現尚有排煙

管、鍋爐、幫浦、空調等大型設備未拆除，且有污水排水管

貫穿2樓及3樓等情，此有友傳公司提出111年8月18日現場照

片、111年8月18日錄影畫面翻拍照片、112年9月14日現場照

片等件為證（見原審卷一第583頁至第589頁、卷二第181頁

至第201頁、本院卷一第279頁至第303頁），謙商旅公司亦

不否認上開設備、管線為其所設置（見原審卷二第219頁至

第220頁），則於系爭租約終止後，謙商旅公司依系爭租約

第8條第1、2項之約定，自應將該等設備、管線拆除恢復原

狀，始符系爭租約約定之返還義務。謙商旅公司、賈志杰雖

抗辯謙商旅公司縱就返還系爭房屋有未恢復原狀之情形，應

由友傳公司自行處理後，依系爭租約第10條第1項約定向謙

商旅公司請求費用，惟依系爭租約第10條第1項約定：「乙

方遷出時，如遺留傢俱雜物未搬離者，視為放棄，全權由甲

方處理，費用由乙方負擔。」（見原審卷一第32頁），可見

依系爭租約第10條第1項約定得經乙方放棄，由友傳公司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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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清運處理者，依其真意應限於遺留之輕便傢俱雜物，而不

包含上開難以處理之大型設備、管線，謙商旅公司復表示因

同棟建物4至6樓其所經營之旅館事業仍有使用上開設備、管

線之需要（見原審卷二第219頁至第220頁、本院卷一第237

頁、第498頁），友傳公司更無貿然自行處理拆除之可能，

是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所辯此部分設備、管線得由友傳公司

依系爭租約第10條第1項約定自行處理，再向謙商旅公司請

求費用乙節，自無可採，而該等設備、管線謙商旅公司既自

陳現仍係供其於同棟建物4至6樓經營之旅館事業使用，亦見

謙商旅公司並未拋棄該等設備、管線之所有權與使用權，而

仍有占有系爭房屋之事實，此與謙商旅公司實際上有無於系

爭房屋經營旅館事業無涉，縱其基於營運成本考量而未於系

爭房屋繼續經營旅館事業，仍無礙其對系爭房屋具有事實上

管理力之事實。

　6.謙商旅公司、賈志杰又辯稱上開設備、管線前於谷墨公司10

7年12月7日承租當時即已存在，谷墨公司依約就上開設備、

管線不負拆除恢復原狀之義務，概括承受系爭租約之謙商旅

公司亦無拆除該等設備、管線恢復原狀之義務云云。而系爭

房屋及系爭車位前原係由謙商旅公司於103年向上訴人承租

（下稱103年租約，見原審卷一第551頁至第559頁），租賃

期間自103年7月17日至113年11月30日，該103年租約經上訴

人與謙商旅公司於107年12月7日簽立房屋租賃終止協議書，

合意於107年12月31日提前終止（見原審卷一第562頁），再

改由谷墨公司於107年12月7日與上訴人簽訂系爭租約，由谷

墨公司自108年1月1日起承租，嗣谷墨公司與謙商旅公司於1

08年12月30日合併後消滅，由合併後存續之謙商旅公司承受

系爭租約，並於108年12月27日通知友傳公司系爭租約承租

人之權利義務自解散日起由謙商旅公司概括承受等情，此有

103年租約、房屋租賃終止協議書、系爭租約、公開資訊觀

測站歷史重大訊息列印資料、租賃契約轉讓通知書存卷可參

（見原審卷一第28頁至第35頁、第37頁至第38頁、第5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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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第559頁、第562頁、本院卷二第117頁），上開房屋租賃

終止協議書第3條固記載「甲方（即友傳公司）同意乙方

（即謙商旅公司）得以建物現況返還，無須恢復原狀。」

（見原審卷一第562頁），惟由謙商旅公司於終止103年租約

前之107年10月2日，曾以謙字第107100202號函向上訴人表

示「本公司就旨揭標的（即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與貴公司

簽訂租賃契約在案，租賃期間自103年7月17日至113年11月3

0日止（即103年租約），現本公司因營運需求懇請貴公司同

意變更原契約如下：㈠本公司為業務需求，懇請貴公司同意

將原合約承租人變更為本公司持有股權100%之子公司『謙商

旅谷墨股份有限公司』。㈡因本公司承租旨揭標的的建置成

本較高且有長期租賃事實與意願，並考量本公司營運艱困，

懇請貴公司酌情調降租金。㈢本公司有長期營運誠意，懇請

貴公司同意將原合約租期延長至120年11月30日止。」（見

本院卷一第443頁），復參照房屋租賃終止協議書前言載明

「茲為乙方請求更換其子公司謙商旅谷墨股份有限公司繼受

為承租人，故甲乙雙方協議提前終止房屋租賃契約書」等語

（見原審卷一第562頁），據此可知，友傳公司與謙商旅公

司係為使其子公司谷墨公司承接謙商旅公司103年租約，復

為一併延長租約，方將103年租約終止再另行簽訂系爭租

約，則友傳公司主張房屋租賃終止協議書第3條約定謙商旅

公司無須恢復原狀，乃因谷墨公司已承接103年租約，才以

現況交付供谷墨公司於系爭房屋繼續經營旅館事業使用，而

同意謙商旅公司就103年租約無須恢復原狀，並非同意谷墨

公司或合併承受後之謙商旅公司就系爭租約日後無須恢復原

狀等節，確屬有據，況謙商旅公司本為103年租約之當事

人，經其主動要求將103年租約承租人更換為其100%持股之

子公司，即由谷墨公司繼受為承租人，嗣謙商旅公司再與谷

墨公司合併而承受系爭租約，對於上開過程自應知之甚詳，

謙商旅公司、賈志杰辯稱謙商旅公司就上開設備、管線不負

拆除恢復原狀之義務乙節，實違反誠信而無可採。謙商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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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賈志杰另辯以鍋爐及空調等設備係安裝在外牆，非上訴

人之專有部分，而非屬系爭租約約定之租賃標的物範圍云

云，惟參照系爭租約與103年租約第10條第8項均約定：「甲

方同意乙方可自行於租賃樓層外牆設置招牌，但須遵守本大

樓住戶規約及相關法令。」（見原審卷一第33頁、第557

頁），可見謙商旅公司之所以能夠於在外牆設置鍋爐及空調

設備，乃係源於其合法承租系爭房屋所致，系爭租約業經終

止，謙商旅公司自負有將該等設備拆除恢復原狀之義務。

　7.綜上，本件既無從認定謙商旅公司已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1、

2項約定，將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點交返還予友傳公司，友

傳公司依照系爭租約請求謙商旅公司及身為連帶保證人之賈

志杰連帶將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全部回復原狀騰空返還予友

傳公司，核屬有據。

　㈡關於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部分：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依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返

還不當得利，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致他人受有損

害為要件，故其得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對方所受之利益為

度，非以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

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故如無權占

有他人之房屋，加害人應返還之不當得利之範圍，為相當於

租金之利益（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94號判決意旨參

照）。復按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應返還租賃物；稱保

證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他方之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

由其代負履行責任之契約；保證債務，除契約另有訂定外，

包含主債務之利息、違約金、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

之負擔，為民法第455條前段、第739條、第740條所明定。

又就承租人之債務負保證責任者，其所保證之範圍，包括租

賃關係終止後，因承租人未履行返還租賃物義務而生之損害

賠償（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428號判決意旨參照）。

　2.而所謂占有，乃對於物有事實上管領力之一種狀態，此與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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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旅公司究竟有無實際在系爭房屋繼續經營旅館事業本屬二

事，兩造既不爭執系爭租約已於109年12月15日終止，謙商

旅公司並未於110年3月10日將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依系爭租

約第8條第1、2項約定恢復原狀點交返還予友傳公司，而仍

有占有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等節，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友

傳公司主張謙商旅公司於系爭租約終止後，仍無權占有系爭

房屋及系爭車位，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致友傳公司

受有損害，確屬有據。參諸系爭租約第3條約定108年1月1日

至110年5月31日止，每月租金為82萬9,500元（未稅，含稅

為87萬975元），110年6月1日至113年11月30日止，每月租

金為89萬5,860元（未稅，含稅為94萬653元），則謙商旅公

司自110年1月1日至同年5月31日期間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

得利數額為435萬4,875元（計算式：87萬975元×5月＝435萬

4,875元），自110年6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

位之日止，按月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數額為94萬653

元。

　3.惟友傳公司前對謙商旅公司、賈志杰聲請強制執行109年7月

份租金87萬975元及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3項約定提前終止租

約之違約金2,090萬3,400元，由原法院以109年度司執字第7

7104號強制執行事件受理，謙商旅公司、賈志杰嗣提起債務

人異議之訴，該案經本院110年度重上字第502號事件審理

後，認謙商旅公司已清償109年7月份租金87萬975元，並酌

減友傳公司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3項約定請求之違約金數額為

522萬5,850元，再經謙商旅公司以溢付半個月租金抵銷後餘

額為479萬362元，而友傳公司另依系爭租約第4條第2項沒收

押租金497萬7,000元作為違約金部分，亦經該判決酌減此部

分違約金數額為421萬1,308元，並認該押租金當然抵充謙商

旅公司自系爭租約終止後，無權占用系爭房屋期間相當於租

金之不當得利，而不得再執為重複抵充友傳公司依系爭租約

第8條第3項請求之違約金，乃判決確認友傳公司對謙商旅公

司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3項約定之違約金債權超過479萬36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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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不存在，上開強制執行事件就超過479萬362元部分之強

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再經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197

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此有本院110年度重上字第502號判

決、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197號判決在卷可稽（見原

審卷二第245頁至第261頁）。則本院110年度重上字第502號

判決既已將友傳公司依系爭租約第4條第2項沒收押租金497

萬7,000元作為違約金之數額酌減為421萬1,308元，該酌減

數額即76萬5,692元（計算式：497萬7,000元－421萬1,308

元＝76萬5,692元），經與友傳公司本件請求相當於租金之

不當得利金額抵充後，友傳公司所得請求謙商旅公司給付相

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數額應為358萬9,183元（計算式：435

萬4,875元－76萬5,692元＝358萬9,183元），及自110年6月

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日止，按月給付94

萬653元。

　4.謙商旅公司依系爭租約第8條及民法第455條規定，於租賃關

係消滅後，負有返還租賃物之義務，其因未履行返還租賃物

義務所生之損害，依前揭說明，亦屬連帶保證人賈志杰保證

之範圍，則友傳公司因謙商旅公司未履行返還系爭房屋及系

爭車位之義務，致無法出租或為其他使用，受有相當於租金

之損害，謙商旅公司、賈志杰自應就友傳公司無法出租利用

之損失連帶負賠償責任。賈志杰雖辯稱民法不當得利並未設

有連帶返還之明文，且租賃契約連帶保證人之連帶責任僅就

租賃契約所生債務為限云云，惟友傳公司係依系爭租約及連

帶保證之法律關係對賈志杰追加請求，並非僅依不當得利法

律關係請求，依前開說明，賈志杰應與謙商旅公司連帶負未

履行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義務之損害賠償責任，是友傳

公司請求賈志杰應與謙商旅公司連帶給付不當得利358萬9,1

83元，及自110年6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

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不當得利94萬653元，核屬有據。

　㈢關於請求違約金部分：

　1.按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應支付違約金，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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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0條第1項定有明文。違約金有賠償性違約金及懲罰性違

約金，前者以違約金作為債務不履行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之

預定，債權人除違約金外，不得另行請求損害賠償；後者則

以強制債務履行為目的，確保債權效力之強制罰，具有懲罰

之性質，債務人於違約時除應支付違約金外，仍應依契約之

約定或其他債之關係負損害賠償責任。至當事人約定之違約

金究屬何者，應依當事人之意思定之。又當事人之真意為

何，應綜合契約之內容及一切事實定之（最高法院108年度

台上字第1754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約定之違約金過高

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定有明文。至是

否相當，應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當事人所受損

害情形及債務人若能依約履行時，債權人可得享受之一切利

益，以為衡量之標準，倘所約定之額數，與實際損害顯相懸

殊者，法院自得酌予核減，並不因懲罰性違約金或賠償額預

定性違約金而異（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74號判決意旨

參照）。而約定違約金額是否過高？賠償性違約金係以債權

人所受損害為主要準據，懲罰性違約金則非以債權人所受損

害為唯一審定標準，尚應參酌債務人違約時之一切情狀（最

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764號、110年度台上字第732號判決

意旨參照）。

　2.系爭租約第8條第6項約定：「乙方未依約返還租賃標的物

時，甲方得按當時每月換算日租金水準向乙方請求按照租約

終止後之每日租金之2倍支付違約金至遷讓完竣，乙方不得

有異議。」（見原審卷一第32頁），固未載明為懲罰性違約

金，然由該條約定須按照租金2倍支付違約金，及同條第3項

有關提前終止租約之違約金約定，乃係約定若承租人提前終

止租約，出租人除依系爭租約第4條第2項約定沒收押租金作

為違約金外，尚得請求承租人另行給付24倍租金作為違約

金，可知該條約定之違約金應係以強制債務履行為目的，而

具有懲罰之性質，另系爭租約第9條亦有就未違約方可向違

約方請求損害賠償，並可同時請求賠償違約金為約定，而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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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約金與其他損害賠償併列，足認系爭租約上開約定之違約

金應屬懲罰性違約金，自不影響友傳公司前述依不當得利、

系爭租約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向謙商旅公司、賈志杰請求

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3.謙商旅公司、賈志杰辯稱系爭租約第8條第6項已約明計算至

遷讓完竣為止，可見該違約金並未包含違反恢復原狀義務之

情形，友傳公司不得依該條約定請求違約金云云，然該約定

實係約定謙商旅公司未依約返還租賃標的物時，友傳公司即

得請求違約金，復依同條第1項約定可知，謙商旅公司返還

租賃標的物之義務不僅限於遷讓租賃標的物，尚包含將之恢

復至一般辦公室使用之標準，且本件謙商旅公司迄未將系爭

房屋及系爭車位依照系爭租約之約定點交返還予友傳公司，

而仍無權占有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友

傳公司自得依該約定請求違約金。惟本院審酌系爭租約租賃

標的物之價值、每月租金數額，及友傳公司因謙商旅公司未

依約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所受之損害除為其無法就系爭

房屋及系爭車位使用、收益，尚因處理本件糾紛而需付出相

關成本，並參酌謙商旅公司已將系爭房屋大部分之裝潢拆

除，惟仍留有排煙管、污水管、鍋爐、幫浦、空調等設備尚

未恢復原狀，方未依債務本旨將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點交返

還予友傳公司之違約情節，與友傳公司如有其他損害，仍得

請求損害賠償等一切情狀，認本件違約金應酌減至10分之1

為適當公允，是以，108年1月1日至110年5月31日間月租金

數額含稅為87萬975元，2倍日租金數額為5萬8,065元（計算

式：87萬975元÷30日×2倍＝5萬8,065元），而109年12月15

日至110年5月31日共計168日，此段期間之違約金數額原為9

75萬4,920元（計算式：5萬8,065元×168日＝975萬4,920

元），經酌減至10分之1後之違約金數額為97萬5,492元（計

算式：975萬4,920元×1/10＝97萬5,492元），另110年6月1

日至113年11月30日間月租金數額含稅為94萬653元，2倍日

租金數額為6萬2,710元（計算式：94萬653元÷30日×2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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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2,710元），則自110年6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及系

爭車位之日止，原應按月給付違約金188萬1,300元（計算

式：6萬2,710元×30日＝188萬1,300元），經酌減至10分之1

後按月給付之違約金數額18萬8,130元（計算式：188萬1,30

0元×1/10＝18萬8,130元），從而，友傳公司得請求謙商旅

公司、賈志杰連帶給付違約金97萬5,492元，及自110年6月1

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

違約金18萬8,130元，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七、綜上所述，友傳公司依系爭租約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

求謙商旅公司、賈志杰連帶將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全部回復

原狀騰空返還予友傳公司；並請求謙商旅公司給付經抵銷後

之110年1月1日至同年5月31日止不當得利358萬9,183元暨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8月20日起（送達證書見原審卷

一第129頁）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

息，及自110年6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

日止，按月給付不當得利94萬653元，暨其中188萬1,306元

（即110年6月1日至110年7月31日部分）自110年8月20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其餘自1

10年8月1日起之按月給付，應各自次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另請求謙商旅公司、

賈志杰連帶給付109年12月15日至110年5月31日止違約金97

萬5,492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8月20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及自110年6

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日止，按月連帶

給付違約金18萬8,130元，暨其中37萬6,260元（即110年6月

1日至110年7月31日部分）自110年8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其餘自110年8月1日起

之按月給付，應各自次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

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超過上開應予准許之不當

得利358萬9,183元本息部分，為謙商旅公司敗訴之判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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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未洽，謙商旅公司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

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

示；至於上開應准許之自110年6月1日起按月給付違約金18

萬8,130元本息部分，原審誤算僅判准謙商旅公司、賈志杰

按月連帶給付9萬4,065元本息，尚有未合，友傳公司上訴指

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

廢棄改判如主文第3項所示；而友傳公司其他請求不應准許

部分，原審為友傳公司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該部分假執行

之聲請，並無不合，友傳公司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求予

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該部分之上訴；另上開應准

許部分，原審為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敗訴之判決，並為准、

免假執行之宣告，並無不合，謙商旅公司、賈志杰仍執陳

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

駁回其等該部分上訴。此外，友傳公司於本院追加依系爭租

約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賈志杰就謙商旅公司給付不

當得利358萬9,183元部分負連帶給付責任，並自追加聲明狀

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3月7日起（兩造均不爭執賈志杰於113

年3月6日收受該書狀，見本院卷一第496頁）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與自110年6月1日起至

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日止，按月給付不當得利94

萬653元部分負連帶給付責任，暨其中3,010萬896元（即110

年6月1日至113年2月29日部分）自113年3月7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其餘自113年3月1

日起之按月給付，應各自次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

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

分之追加請求，不應准許。又本判決所命給付部分，兩造均

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

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友傳公司追加之訴敗訴部分之假

執行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再者，友傳公司既為聲

明之減縮更正，爰將原判決主文第1、4、5項減縮更正後之

請求，分別諭知如本判決主文第9、10、1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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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謙商旅公司之上訴及友傳公司之上訴及追加

之訴均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賈志杰之上訴則為無理

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第85

條第2項、第463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朱耀平

　　　　　　　　　　　　　　法　官　羅立德

　　　　　　　　　　　　　　法　官　王唯怡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

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

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

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書記官　于　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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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友傳公司於原審訴之聲明）：

附件二（原審判決主文）：

㈠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應連帶將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全部回復原狀騰空返

還予友傳公司。

㈡謙商旅公司應給付友傳公司1,410萬9,795元（即110年1月1日至同年5月3

1日期間之不當得利435萬4,875元與109年12月15日至110年5月31日期間

之違約金975萬4,920元），其中違約金975萬4,920元應由謙商旅公司、

賈志杰連帶給付友傳公司，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㈢謙商旅公司應自110年6月1日起至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日止，按月

給付友傳公司不當得利94萬653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㈣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應自110年6月1日起至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日

止，連帶按日給付友傳公司違約金6萬2,710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㈤謙商旅公司應將登記之谷墨分公司登記、營業（稅籍）地址自系爭房屋

遷出。　

㈥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㈠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應連帶將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全部回復原狀騰空返

還予友傳公司。

㈡謙商旅公司應給付友傳公司不當得利435萬4,875元（計算期間自110年1

月1日起至同年5月31日止），及自110年8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㈢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應連帶給付友傳公司違約金97萬5,492元（計算期間

自109年12月15日起至110年5月31日止），及自110年8月20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㈣謙商旅公司應自110年6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日止，

按月給付友傳公司不當得利94萬653元，及自110年8月20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㈤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應連帶自110年6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

車位之日止，按月給付友傳公司違約金9萬4,065元，及自110年8月20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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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友傳公司上訴及追加聲明）：

　（㈥至略）　

友傳公司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上訴聲明：

㈠原判決不利於友傳公司部分廢棄。

㈡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應連帶再給付友傳公司877萬9,428元，及自110年8

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㈢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應連帶自110年6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原判決主文第1

項所示不動產之日止，按月再給付友傳公司178萬7,235元，及如附件四

所示之利息。

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追加聲明：

㈠賈志杰應就原判決主文第2項命謙商旅公司給付友傳公司435萬4,875元部

分（即110年1月1日至同年5月31日期間之不當得利）負連帶給付責任，

並自113年3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㈡賈志杰應就原判決主文第4項命謙商旅公司自110年6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

原判決主文第1項所示不動產之日止，按月給付友傳公司不當得利94萬65

3元部分負連帶給付責任，及其中3,010萬896元（即110年6月1日至113年

2月29日部分）自113年3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另自113年3月1日起之按月給付，每期各自次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原

判決主文第1項所示不動產之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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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字第629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謝昀倫
訴訟代理人  楊鈞國律師
複  代理人  劉奎宏
訴訟代理人  謝昆峯律師
            張伃萱律師
被  上訴人
即  上訴人  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賈志杰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澐樺律師
            許兆慶律師
複  代理人  翁嘉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2年5月23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重訴字第676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並為訴之追加、聲明減縮與一部撤回，本院於113年1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㈠主文第二項命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給付超過新臺幣參佰伍拾捌萬玖仟壹佰捌拾參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㈡主文第十二項駁回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後開第三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除確定、減縮、撤回部分外）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㈠部分，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上開廢棄㈡部分，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賈志杰應連帶自民國一一○年六月一日起至遷讓返還原判決主文第一項所示不動產（坐落土地除外）之日止，再按月給付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玖萬肆仟零陸拾伍元，及其中新臺幣壹拾捌萬捌仟壹佰參拾元（即民國一一○年六月一日至民國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部分）自民國一一○年八月二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餘自民國一一○年八月一日起之按月給付，應各自次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四、賈志杰應就原判決主文第二項命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給付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參佰伍拾捌萬玖仟壹佰捌拾參元部分（即經本判決主文第一項廢棄後餘額部分）負連帶給付責任，並自民國一一三年三月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五、賈志杰應就原判決主文第四項命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自民國一一○年六月一日起至遷讓返還原判決主文第一項所示不動產（坐落土地除外）之日止，按月給付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玖拾肆萬零陸佰伍拾參元部分負連帶給付責任，及其中新臺幣參仟零壹拾萬零捌佰玖拾陸元（即民國一一○年六月一日至民國一一三年二月二十九日部分）自民國一一三年三月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餘自民國一一三年三月一日起之按月給付，應各自次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六、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其餘上訴及賈志杰之上訴均駁回。
七、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其餘上訴及其餘追加之訴均駁回。
八、第一審訴訟費用（除確定、減縮、撤回部分外）由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賈志杰連帶負擔六分之五，餘由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負擔；第二審訴訟費用（除確定、減縮、撤回部分外，含追加之訴）由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賈志杰連帶負擔二分之一，餘由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九、原判決主文第一項減縮更正為：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賈志杰應連帶將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段○○○號二樓、三樓、一四五號地下一層（含四個車位）、地下二層共十個車位全部回復原狀騰空返還予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十、原判決主文第四項減縮更正為：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應自民國一一○年六月一日起至遷讓返還原判決主文第一項所示不動產（坐落土地除外）之日止，按月給付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玖拾肆萬零陸佰伍拾參元，及其中新臺幣壹佰捌拾捌萬壹仟參佰零陸元（即民國一一○年六月一日至民國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部分）自民國一一○年八月二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餘自民國一一○年八月一日起之按月給付，應各自次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十一、原判決主文第五項減縮更正為：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賈志杰應連帶自民國一一○年六月一日起至遷讓返還原判決主文第一項所示不動產（坐落土地除外）之日止，按月給付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玖萬肆仟零陸拾伍元，及其中新臺幣壹拾捌萬捌仟壹佰參拾元（即民國一一○年六月一日至民國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部分）自民國一一○年八月二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餘自民國一一○年八月一日起之按月給付，應各自次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十二、本判決第三項所命給付部分，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各期以新臺幣參萬貳仟元為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賈志杰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賈志杰如各期以新臺幣玖萬肆仟零陸拾伍元為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三、本判決第四項所命給付部分，於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新臺幣壹佰貳拾萬元為賈志杰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賈志杰如以新臺幣參佰伍拾捌萬玖仟壹佰捌拾參元為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四、本判決第五項所命給付部分，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各期以新臺幣參拾貳萬元為賈志杰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賈志杰如各期以新臺幣玖拾肆萬零陸佰伍拾參元為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五、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追加之訴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即被上訴人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友傳公司）於原審聲明請求被上訴人即上訴人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謙商旅公司）、賈志杰（下逕稱其姓名）應連帶將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2樓、3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地下1層含4個車位與地下2層共10個車位（下稱系爭車位）及其坐落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全部回復原狀騰空返還予友傳公司，經原審就此部分判決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應連帶將系爭房屋、系爭車位及系爭土地全部回復原狀騰空返還予友傳公司，友傳公司嗣於上訴後減縮、撤回對於系爭土地部分之請求（見本院卷一第223頁、第235頁），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業於本院民國113年11月6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表示同意（見本院卷三第171頁），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次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亦定有明文。查友傳公司於原審聲明如附件一所示，經原審判決如附件二所示，友傳公司就其請求違約金受敗訴判決部分提起上訴，並追加聲明請求賈志杰應就原審判命謙商旅公司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部分負連帶給付之責，復迭經更正其聲明，最終於本院113年11月6日言詞辯論期日確定其上訴及追加聲明如附件三所示（見本院卷三第169頁至第170頁）；另友傳公司就原判決主文第4項、第5項關於命謙商旅公司按月給付不當得利94萬653元本息，及命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按月連帶給付違約金9萬4,065元本息部分之利息起算日均減縮如附件四、五所示之日期（見本院卷一第494頁、卷三第170頁），核友傳公司上開所為，係本於同一基礎事實追加聲明，並就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為擴張及減縮，均合於前揭法律規定，亦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友傳公司主張：謙商旅公司之子公司即訴外人謙商旅谷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谷墨公司）於107年12月7日邀同賈志杰為連帶保證人，與友傳公司簽訂辦公大樓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約定租賃期間自108年1月1日起至120年12月31日止，租賃標的物為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108年1月1日至110年5月31日止，每月租金為82萬9,500元（未稅），110年6月1日至113年11月30日止，每月租金為89萬5,860元（未稅），113年12月1日至116年11月30日止，每月租金為94萬653元（未稅）；116年12月1日至120年12月31日止，每月租金為100萬6,499元（未稅）。嗣谷墨公司與謙商旅公司合併後消滅，由謙商旅公司承受系爭租約，謙商旅公司於109年6月3日通知友傳公司將於109年6月15日提前終止系爭租約，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2項約定，系爭租約應於6個月後即109年12月15日發生終止效力，惟謙商旅公司迄今仍未將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騰空並恢復至一般辦公室使用標準點交返還予友傳公司，而無權占有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友傳公司並得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6項約定，請求租金2倍之違約金等情，爰依系爭租約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在原審求為如附件一所示之判決。

二、謙商旅公司、賈志杰則以：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1項約定，友傳公司得請求謙商旅公司將租賃標的物恢復至一般辦公室使用之標準點交，或以現況點交，因兩造有意找其他旅館業者以現狀承接系爭租約，故兩造已達成現況點交之默示合意，之後謙商旅公司亦多次配合友傳公司之要求清空拆除裝潢，將租賃標的物恢復至得作為一般辦公室使用之狀態，竟遭友傳公司以未恢復至103年系爭房屋之原狀拒絕受領，然謙商旅公司於109年終止租約後即未就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占有使用，並於110年3月10日拋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占有完成點交，縱友傳公司認謙商旅公司所返還之系爭房屋有未恢復原狀之情形，應由友傳公司自行處理後，依系爭租約第10條第1項約定向謙商旅公司請求費用，非得據以請求不當得利及違約金，另系爭車位租約雖係於111年1月31日始全數終止，惟謙商旅公司係為友傳公司管理事務，本於善意適法無因管理系爭車位，系爭車位租約並不影響謙商旅公司已完成點交之事實。又系爭租約第8條第6項約定之違約金，性質應屬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友傳公司不得另依不當得利請求返還相當於租金之利益，且該違約金亦屬過高，應予酌減。另友傳公司前以謙商旅公司提前終止系爭租約為由，沒收497萬7,000元押租金作為違約金，該違約金經本院110年度重上字第502號判決酌減數額為421萬1,308元，並以該經酌減之76萬5,692元部分當然抵充友傳公司本件請求金額為由，認定押租金已無餘額等節，業經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197號民事判決維持而告確定，故該76萬5,692元應與本件友傳公司請求之金額進行抵充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如附件二所示，駁回友傳公司其餘請求，兩造各自就其受敗訴判決部分提起上訴，友傳公司並於本院依系爭租約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追加請求賈志杰應就原審判命謙商旅公司給付不當得利部分負連帶給付之責，而於本院上訴及追加聲明如附件三所示。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謙商旅公司、賈志杰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友傳公司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兩造各自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或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謙商旅公司、賈志杰並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至友傳公司就其餘敗訴部分，經原審駁回未據其聲明不服，及減縮、撤回如前，均非本院審理範圍）
四、本件經兩造確認之不爭執事項如下（見本院卷一第239頁，並由本院依卷證為部分文字修正）：
　㈠兩造於109年12月15日終止系爭租約。
　㈡謙商旅公司已繳納自109年6月16日至109年12月15日承租系爭房屋期間之租金及管理費。
五、友傳公司主張謙商旅公司於系爭租約終止後，迄未依約將租賃標的物騰空並恢復至一般辦公室使用標準點交返還予友傳公司，而無權占有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並應給付違約金，賈志杰應與謙商旅公司就系爭租約債務之履行負連帶給付之責等情，為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以，本件所應審究之爭點為：
　㈠謙商旅公司自系爭租約終止後，是否已依約將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點交返還予友傳公司?友傳公司請求謙商旅公司、賈志杰連帶將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回復原狀騰空返還，有無理由?
　㈡友傳公司請求謙商旅公司、賈志杰連帶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有無理由?
　㈢友傳公司請求謙商旅公司、賈志杰連帶給付違約金，有無理由?　　
六、本院之判斷：
　㈠關於請求回復原狀騰空返還部分：
　1.系爭租約第8條第1、2項約定：「本契約所訂之租賃期間屆滿時，乙方得就現況點交予甲方，但若乙方於112年12月31 日前終止契約，甲方有權利視情況要求乙方維持現況點交或將租賃標的物騰空並恢復至一般辦公室使用之標準點交狀況，包含天花板、地板、燈具、空調。如大樓當樓層之公共區域，包含電梯廳、水電錶、男女廁及茶水間，乙方有自行改裝，乙方需恢復原狀，不應藉詞推諉或主張任何權利、費用等。」、「租賃期間未滿，如任一方擬提前終止租約，應預先於預定終止日6個月前，以書面通知對方後始生效。終止契約後，乙方則應於終止日前依前項規定返還租賃標的物，甲方則應於30日內結清乙方有應付而未付租金及各項費用後，優先從押租金扣除後，再無息退還剩餘押租金予乙方。」（見原審院卷一第31頁至第32頁）。而兩造於109年12月15日提前終止系爭租約，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友傳公司並已通知謙商旅公司將租賃標的物騰空並恢復至一般辦公室使用標準後返還，有遠一國際法律事務所109年11月13日（109）遠函字第B0000-00-00號函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43頁至第46頁），故謙商旅公司於系爭租約終止後自應依系爭租約上開約定，將租賃標的物騰空並恢復至一般辦公室使用標準之原狀後點交返還予友傳公司。
　2.謙商旅公司、賈志杰辯稱謙商旅公司已於110年3月10日將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點交返還予友傳公司乙節，為友傳公司所否認。而依證人即友傳公司員工陳俊志於原審具結證稱：友傳公司有收到謙商旅公司要在110年3月10日辦理點交之通知，當天伊有詢問謙商旅公司之周經理為何未按系爭租約約定拆遷淨空，周經理表示他只接收公司命令，帶伊等至要退租之各樓層查看而已，周經理並沒有要將租賃標的物點交給友傳公司，也未將租賃標的物之鑰匙、遙控器及其他物件交付，亦未告知友傳公司之後可以隨時進入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86頁至第288頁），再佐以卷附110年3月10日之現場照片（見原審卷一第57頁至第77頁），可知謙商旅公司於110年3月10日，並未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1、2項約定，將租賃標的物騰空並恢復原狀，當日顯然並未完成點交。謙商旅公司、賈志杰又辯稱係因友傳公司於110年3月10日拒絕受領，謙商旅公司已於當日拋棄占有而免除交付義務云云。惟按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力，為民法第235條所明定；物之交付義務人所提出交付之物與契約訂定之內容不符者，不得謂為依債務本旨之提出，自不生提出之效力，債權人拒絕受領，即不負遲延責任；而有交付不動產義務之債務人，依民法第241條之規定，必於債權人遲延後，拋棄其占有，始得免除其交付義務（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161號判決意旨參照）。謙商旅公司於110年3月10日並未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1、2項約定，將租賃標的物騰空並恢復原狀，是其所提出之給付非依債務本旨，友傳公司自得拒絕受領，並無受領遲延，縱謙商旅公司於辦理點交之通知載有「…請友傳公司於110年3月10日上午10時前來『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辦理點交之事宜，本公司將移交所有鑰匙，並不再就前述租賃物為相關保管責任。…」（見原審卷一第54頁至第55頁），依前開說明，謙商旅公司自不得依民法第241條規定主張因拋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占有，而免除交付義務。
　3.謙商旅公司、賈志杰復辯稱，兩造有意找其他旅館業者以現狀承接系爭租約，故兩造已達成現況點交之默示合意，謙商旅公司於110年3月10日以現況點交系爭房屋，已符合債務本旨云云。而依證人陳俊志、張宸嘉於原審之證述，固可知在謙商旅公司通知將於109年6月15日終止系爭租約後，友傳公司曾於109年10月間委託仲介找其他業者至系爭房屋查看是否適合承接，證人張宸嘉亦有於110年1、2月間介紹有意願承接系爭租約之業者前往評估（見原審卷一第284頁、第292頁至第293頁），然證人陳俊志已表示友傳公司之所以委託仲介找尋有無業者適合承接系爭租約，係因謙商旅公司先對友傳公司提起另案訴訟，另案法官希望兩造試行和解，而張宸嘉帶其他業者前往評估，也是在上開試行和解期間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84頁），惟最終並無第三方業者承接系爭租約，兩造並未達成和解，佐以證人張宸嘉亦未證稱兩造有就現況點交達成共識（見原審卷一第294頁），據此即難認友傳公司同意於系爭租約終止後，謙商旅公司得以現況點交方式返還租賃標的物，況友傳公司亦已多次發函通知謙商旅公司應將租賃標的物騰空並恢復至一般辦公室使用標準後返還，有遠一國際法律事務所109年11月13日（109）遠函字第B0000-00-00號函、110年3月30日（110）遠函字第B0000-00-00號函、110年10月18日（110）遠函字第B0000-00-00號函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43頁至第50頁、第181頁至第211頁），堪認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所辯兩造已達成現況點交之默示合意，謙商旅公司於110年3月10日以現況點交系爭房屋，已符合債務本旨乙節，並非可採。
　4.再者，系爭車位前由謙商旅公司轉租他人，租約係於111年1月31日始全數終止，此有停車位租賃契約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47頁至第52頁、第223頁至第245頁），謙商旅公司既將系爭車位轉租他人，於110年3月10日尚未屆期，且謙商旅公司當日並未將系爭車位之停車場遙控器交付友傳公司，業經證人陳俊志證述在卷（見原審卷一第287頁），足認謙商旅公司主張已於110年3月10日將系爭車位點交返還予友傳公司，顯無可採。謙商旅公司、賈志杰又辯稱謙商旅公司係因友傳公司拒絕辦理系爭車位租約換約及租金結算事宜，本於善意適法無因管理系爭車位，且謙商旅公司至遲已於111年4月1日拋棄系爭車位占有，而生免除交付義務之效力云云，然謙商旅公司除未將系爭車位之停車場遙控器交付友傳公司，且於系爭租約止後，仍繼續與系爭車位承租人簽訂上開停車位租賃契約書，而以出租人身分自居，並收取租金，顯無為友傳公司管理事務之意，至友傳公司於109年6月30日回覆謙商旅公司詢問關於系爭車位出租後續事宜之電子郵件，乃係表示依系爭租約約定，是自收到謙商旅公司函告要求提前解約日（109年6月15日）起算6個月後，才能進行點交，而非109年6月15日，故在這段期間，承租使用權仍屬謙商旅公司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97頁至第398頁），非如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所辯友傳公司有於系爭租約終止後，拒絕辦理系爭車位換約及租金結算之情事，是謙商旅公司上開所為，自不構成適法無因管理。謙商旅公司固於111年4月1日以謙字第2022040101號函向友傳公司表示其無權管理系爭車位（見原審卷一第357-2頁），然於110年3月10日之後至111年4月1日間，謙商旅公司未再向友傳公司重新依債務本旨提出移轉占有之給付，則謙商旅公司、賈志杰逕自於111年4月1日發函表示其無權管理系爭車位，亦不生拋棄占有而免除交付義務之效力。再就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抗辯友傳公司於111年8月18日拒絕簽收謙商旅公司返還之系爭車位停車場遙控器云云，惟觀之謙商旅公司自行製作之111年8月18日現況確認清單，謙商旅公司所提出之系爭車位停車場遙控器僅3副（見原審卷二第55頁），並非全部，既未全部收回，亦難認已依債務本旨提出給付。
　5.此外，謙商旅公司迄未將系爭房屋恢復原狀，現尚有排煙管、鍋爐、幫浦、空調等大型設備未拆除，且有污水排水管貫穿2樓及3樓等情，此有友傳公司提出111年8月18日現場照片、111年8月18日錄影畫面翻拍照片、112年9月14日現場照片等件為證（見原審卷一第583頁至第589頁、卷二第181頁至第201頁、本院卷一第279頁至第303頁），謙商旅公司亦不否認上開設備、管線為其所設置（見原審卷二第219頁至第220頁），則於系爭租約終止後，謙商旅公司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1、2項之約定，自應將該等設備、管線拆除恢復原狀，始符系爭租約約定之返還義務。謙商旅公司、賈志杰雖抗辯謙商旅公司縱就返還系爭房屋有未恢復原狀之情形，應由友傳公司自行處理後，依系爭租約第10條第1項約定向謙商旅公司請求費用，惟依系爭租約第10條第1項約定：「乙方遷出時，如遺留傢俱雜物未搬離者，視為放棄，全權由甲方處理，費用由乙方負擔。」（見原審卷一第32頁），可見依系爭租約第10條第1項約定得經乙方放棄，由友傳公司自行清運處理者，依其真意應限於遺留之輕便傢俱雜物，而不包含上開難以處理之大型設備、管線，謙商旅公司復表示因同棟建物4至6樓其所經營之旅館事業仍有使用上開設備、管線之需要（見原審卷二第219頁至第220頁、本院卷一第237頁、第498頁），友傳公司更無貿然自行處理拆除之可能，是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所辯此部分設備、管線得由友傳公司依系爭租約第10條第1項約定自行處理，再向謙商旅公司請求費用乙節，自無可採，而該等設備、管線謙商旅公司既自陳現仍係供其於同棟建物4至6樓經營之旅館事業使用，亦見謙商旅公司並未拋棄該等設備、管線之所有權與使用權，而仍有占有系爭房屋之事實，此與謙商旅公司實際上有無於系爭房屋經營旅館事業無涉，縱其基於營運成本考量而未於系爭房屋繼續經營旅館事業，仍無礙其對系爭房屋具有事實上管理力之事實。
　6.謙商旅公司、賈志杰又辯稱上開設備、管線前於谷墨公司107年12月7日承租當時即已存在，谷墨公司依約就上開設備、管線不負拆除恢復原狀之義務，概括承受系爭租約之謙商旅公司亦無拆除該等設備、管線恢復原狀之義務云云。而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前原係由謙商旅公司於103年向上訴人承租（下稱103年租約，見原審卷一第551頁至第559頁），租賃期間自103年7月17日至113年11月30日，該103年租約經上訴人與謙商旅公司於107年12月7日簽立房屋租賃終止協議書，合意於107年12月31日提前終止（見原審卷一第562頁），再改由谷墨公司於107年12月7日與上訴人簽訂系爭租約，由谷墨公司自108年1月1日起承租，嗣谷墨公司與謙商旅公司於108年12月30日合併後消滅，由合併後存續之謙商旅公司承受系爭租約，並於108年12月27日通知友傳公司系爭租約承租人之權利義務自解散日起由謙商旅公司概括承受等情，此有103年租約、房屋租賃終止協議書、系爭租約、公開資訊觀測站歷史重大訊息列印資料、租賃契約轉讓通知書存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28頁至第35頁、第37頁至第38頁、第551頁至第559頁、第562頁、本院卷二第117頁），上開房屋租賃終止協議書第3條固記載「甲方（即友傳公司）同意乙方（即謙商旅公司）得以建物現況返還，無須恢復原狀。」（見原審卷一第562頁），惟由謙商旅公司於終止103年租約前之107年10月2日，曾以謙字第107100202號函向上訴人表示「本公司就旨揭標的（即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與貴公司簽訂租賃契約在案，租賃期間自103年7月17日至113年11月30日止（即103年租約），現本公司因營運需求懇請貴公司同意變更原契約如下：㈠本公司為業務需求，懇請貴公司同意將原合約承租人變更為本公司持有股權100%之子公司『謙商旅谷墨股份有限公司』。㈡因本公司承租旨揭標的的建置成本較高且有長期租賃事實與意願，並考量本公司營運艱困，懇請貴公司酌情調降租金。㈢本公司有長期營運誠意，懇請貴公司同意將原合約租期延長至120年11月30日止。」（見本院卷一第443頁），復參照房屋租賃終止協議書前言載明「茲為乙方請求更換其子公司謙商旅谷墨股份有限公司繼受為承租人，故甲乙雙方協議提前終止房屋租賃契約書」等語（見原審卷一第562頁），據此可知，友傳公司與謙商旅公司係為使其子公司谷墨公司承接謙商旅公司103年租約，復為一併延長租約，方將103年租約終止再另行簽訂系爭租約，則友傳公司主張房屋租賃終止協議書第3條約定謙商旅公司無須恢復原狀，乃因谷墨公司已承接103年租約，才以現況交付供谷墨公司於系爭房屋繼續經營旅館事業使用，而同意謙商旅公司就103年租約無須恢復原狀，並非同意谷墨公司或合併承受後之謙商旅公司就系爭租約日後無須恢復原狀等節，確屬有據，況謙商旅公司本為103年租約之當事人，經其主動要求將103年租約承租人更換為其100%持股之子公司，即由谷墨公司繼受為承租人，嗣謙商旅公司再與谷墨公司合併而承受系爭租約，對於上開過程自應知之甚詳，謙商旅公司、賈志杰辯稱謙商旅公司就上開設備、管線不負拆除恢復原狀之義務乙節，實違反誠信而無可採。謙商旅公司、賈志杰另辯以鍋爐及空調等設備係安裝在外牆，非上訴人之專有部分，而非屬系爭租約約定之租賃標的物範圍云云，惟參照系爭租約與103年租約第10條第8項均約定：「甲方同意乙方可自行於租賃樓層外牆設置招牌，但須遵守本大樓住戶規約及相關法令。」（見原審卷一第33頁、第557頁），可見謙商旅公司之所以能夠於在外牆設置鍋爐及空調設備，乃係源於其合法承租系爭房屋所致，系爭租約業經終止，謙商旅公司自負有將該等設備拆除恢復原狀之義務。
　7.綜上，本件既無從認定謙商旅公司已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1、2項約定，將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點交返還予友傳公司，友傳公司依照系爭租約請求謙商旅公司及身為連帶保證人之賈志杰連帶將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全部回復原狀騰空返還予友傳公司，核屬有據。
　㈡關於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部分：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依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為要件，故其得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對方所受之利益為度，非以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故如無權占有他人之房屋，加害人應返還之不當得利之範圍，為相當於租金之利益（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94號判決意旨參照）。復按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應返還租賃物；稱保證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他方之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由其代負履行責任之契約；保證債務，除契約另有訂定外，包含主債務之利息、違約金、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為民法第455條前段、第739條、第740條所明定。又就承租人之債務負保證責任者，其所保證之範圍，包括租賃關係終止後，因承租人未履行返還租賃物義務而生之損害賠償（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428號判決意旨參照）。
　2.而所謂占有，乃對於物有事實上管領力之一種狀態，此與謙商旅公司究竟有無實際在系爭房屋繼續經營旅館事業本屬二事，兩造既不爭執系爭租約已於109年12月15日終止，謙商旅公司並未於110年3月10日將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1、2項約定恢復原狀點交返還予友傳公司，而仍有占有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等節，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友傳公司主張謙商旅公司於系爭租約終止後，仍無權占有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致友傳公司受有損害，確屬有據。參諸系爭租約第3條約定108年1月1日至110年5月31日止，每月租金為82萬9,500元（未稅，含稅為87萬975元），110年6月1日至113年11月30日止，每月租金為89萬5,860元（未稅，含稅為94萬653元），則謙商旅公司自110年1月1日至同年5月31日期間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數額為435萬4,875元（計算式：87萬975元×5月＝435萬4,875元），自110年6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日止，按月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數額為94萬653元。
　3.惟友傳公司前對謙商旅公司、賈志杰聲請強制執行109年7月份租金87萬975元及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3項約定提前終止租約之違約金2,090萬3,400元，由原法院以109年度司執字第77104號強制執行事件受理，謙商旅公司、賈志杰嗣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該案經本院110年度重上字第502號事件審理後，認謙商旅公司已清償109年7月份租金87萬975元，並酌減友傳公司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3項約定請求之違約金數額為522萬5,850元，再經謙商旅公司以溢付半個月租金抵銷後餘額為479萬362元，而友傳公司另依系爭租約第4條第2項沒收押租金497萬7,000元作為違約金部分，亦經該判決酌減此部分違約金數額為421萬1,308元，並認該押租金當然抵充謙商旅公司自系爭租約終止後，無權占用系爭房屋期間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而不得再執為重複抵充友傳公司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3項請求之違約金，乃判決確認友傳公司對謙商旅公司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3項約定之違約金債權超過479萬362元部分不存在，上開強制執行事件就超過479萬362元部分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再經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197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此有本院110年度重上字第502號判決、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197號判決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二第245頁至第261頁）。則本院110年度重上字第502號判決既已將友傳公司依系爭租約第4條第2項沒收押租金497萬7,000元作為違約金之數額酌減為421萬1,308元，該酌減數額即76萬5,692元（計算式：497萬7,000元－421萬1,308元＝76萬5,692元），經與友傳公司本件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金額抵充後，友傳公司所得請求謙商旅公司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數額應為358萬9,183元（計算式：435萬4,875元－76萬5,692元＝358萬9,183元），及自110年6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日止，按月給付94萬653元。
　4.謙商旅公司依系爭租約第8條及民法第455條規定，於租賃關係消滅後，負有返還租賃物之義務，其因未履行返還租賃物義務所生之損害，依前揭說明，亦屬連帶保證人賈志杰保證之範圍，則友傳公司因謙商旅公司未履行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義務，致無法出租或為其他使用，受有相當於租金之損害，謙商旅公司、賈志杰自應就友傳公司無法出租利用之損失連帶負賠償責任。賈志杰雖辯稱民法不當得利並未設有連帶返還之明文，且租賃契約連帶保證人之連帶責任僅就租賃契約所生債務為限云云，惟友傳公司係依系爭租約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對賈志杰追加請求，並非僅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依前開說明，賈志杰應與謙商旅公司連帶負未履行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義務之損害賠償責任，是友傳公司請求賈志杰應與謙商旅公司連帶給付不當得利358萬9,183元，及自110年6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不當得利94萬653元，核屬有據。
　㈢關於請求違約金部分：
　1.按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應支付違約金，民法第250條第1項定有明文。違約金有賠償性違約金及懲罰性違約金，前者以違約金作為債務不履行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之預定，債權人除違約金外，不得另行請求損害賠償；後者則以強制債務履行為目的，確保債權效力之強制罰，具有懲罰之性質，債務人於違約時除應支付違約金外，仍應依契約之約定或其他債之關係負損害賠償責任。至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究屬何者，應依當事人之意思定之。又當事人之真意為何，應綜合契約之內容及一切事實定之（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754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定有明文。至是否相當，應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及債務人若能依約履行時，債權人可得享受之一切利益，以為衡量之標準，倘所約定之額數，與實際損害顯相懸殊者，法院自得酌予核減，並不因懲罰性違約金或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而異（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74號判決意旨參照）。而約定違約金額是否過高？賠償性違約金係以債權人所受損害為主要準據，懲罰性違約金則非以債權人所受損害為唯一審定標準，尚應參酌債務人違約時之一切情狀（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764號、110年度台上字第732號判決意旨參照）。
　2.系爭租約第8條第6項約定：「乙方未依約返還租賃標的物時，甲方得按當時每月換算日租金水準向乙方請求按照租約終止後之每日租金之2倍支付違約金至遷讓完竣，乙方不得有異議。」（見原審卷一第32頁），固未載明為懲罰性違約金，然由該條約定須按照租金2倍支付違約金，及同條第3項有關提前終止租約之違約金約定，乃係約定若承租人提前終止租約，出租人除依系爭租約第4條第2項約定沒收押租金作為違約金外，尚得請求承租人另行給付24倍租金作為違約金，可知該條約定之違約金應係以強制債務履行為目的，而具有懲罰之性質，另系爭租約第9條亦有就未違約方可向違約方請求損害賠償，並可同時請求賠償違約金為約定，而將違約金與其他損害賠償併列，足認系爭租約上開約定之違約金應屬懲罰性違約金，自不影響友傳公司前述依不當得利、系爭租約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向謙商旅公司、賈志杰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3.謙商旅公司、賈志杰辯稱系爭租約第8條第6項已約明計算至遷讓完竣為止，可見該違約金並未包含違反恢復原狀義務之情形，友傳公司不得依該條約定請求違約金云云，然該約定實係約定謙商旅公司未依約返還租賃標的物時，友傳公司即得請求違約金，復依同條第1項約定可知，謙商旅公司返還租賃標的物之義務不僅限於遷讓租賃標的物，尚包含將之恢復至一般辦公室使用之標準，且本件謙商旅公司迄未將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依照系爭租約之約定點交返還予友傳公司，而仍無權占有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友傳公司自得依該約定請求違約金。惟本院審酌系爭租約租賃標的物之價值、每月租金數額，及友傳公司因謙商旅公司未依約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所受之損害除為其無法就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使用、收益，尚因處理本件糾紛而需付出相關成本，並參酌謙商旅公司已將系爭房屋大部分之裝潢拆除，惟仍留有排煙管、污水管、鍋爐、幫浦、空調等設備尚未恢復原狀，方未依債務本旨將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點交返還予友傳公司之違約情節，與友傳公司如有其他損害，仍得請求損害賠償等一切情狀，認本件違約金應酌減至10分之1為適當公允，是以，108年1月1日至110年5月31日間月租金數額含稅為87萬975元，2倍日租金數額為5萬8,065元（計算式：87萬975元÷30日×2倍＝5萬8,065元），而109年12月15日至110年5月31日共計168日，此段期間之違約金數額原為975萬4,920元（計算式：5萬8,065元×168日＝975萬4,920元），經酌減至10分之1後之違約金數額為97萬5,492元（計算式：975萬4,920元×1/10＝97萬5,492元），另110年6月1日至113年11月30日間月租金數額含稅為94萬653元，2倍日租金數額為6萬2,710元（計算式：94萬653元÷30日×2倍＝6萬2,710元），則自110年6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日止，原應按月給付違約金188萬1,300元（計算式：6萬2,710元×30日＝188萬1,300元），經酌減至10分之1後按月給付之違約金數額18萬8,130元（計算式：188萬1,300元×1/10＝18萬8,130元），從而，友傳公司得請求謙商旅公司、賈志杰連帶給付違約金97萬5,492元，及自110年6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違約金18萬8,130元，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七、綜上所述，友傳公司依系爭租約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謙商旅公司、賈志杰連帶將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全部回復原狀騰空返還予友傳公司；並請求謙商旅公司給付經抵銷後之110年1月1日至同年5月31日止不當得利358萬9,183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8月20日起（送達證書見原審卷一第129頁）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及自110年6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日止，按月給付不當得利94萬653元，暨其中188萬1,306元（即110年6月1日至110年7月31日部分）自110年8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其餘自110年8月1日起之按月給付，應各自次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另請求謙商旅公司、賈志杰連帶給付109年12月15日至110年5月31日止違約金97萬5,492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8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及自110年6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違約金18萬8,130元，暨其中37萬6,260元（即110年6月1日至110年7月31日部分）自110年8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其餘自110年8月1日起之按月給付，應各自次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超過上開應予准許之不當得利358萬9,183元本息部分，為謙商旅公司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謙商旅公司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於上開應准許之自110年6月1日起按月給付違約金18萬8,130元本息部分，原審誤算僅判准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按月連帶給付9萬4,065元本息，尚有未合，友傳公司上訴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3項所示；而友傳公司其他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友傳公司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並無不合，友傳公司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該部分之上訴；另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為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敗訴之判決，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並無不合，謙商旅公司、賈志杰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等該部分上訴。此外，友傳公司於本院追加依系爭租約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賈志杰就謙商旅公司給付不當得利358萬9,183元部分負連帶給付責任，並自追加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3月7日起（兩造均不爭執賈志杰於113年3月6日收受該書狀，見本院卷一第496頁）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與自110年6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日止，按月給付不當得利94萬653元部分負連帶給付責任，暨其中3,010萬896元（即110年6月1日至113年2月29日部分）自113年3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其餘自113年3月1日起之按月給付，應各自次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追加請求，不應准許。又本判決所命給付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友傳公司追加之訴敗訴部分之假執行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再者，友傳公司既為聲明之減縮更正，爰將原判決主文第1、4、5項減縮更正後之請求，分別諭知如本判決主文第9、10、11項。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謙商旅公司之上訴及友傳公司之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賈志杰之上訴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第85條第2項、第463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朱耀平
　　　　　　　　　　　　　　法　官　羅立德
　　　　　　　　　　　　　　法　官　王唯怡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書記官　于　誠


















附件一（友傳公司於原審訴之聲明）：
		㈠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應連帶將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全部回復原狀騰空返還予友傳公司。
㈡謙商旅公司應給付友傳公司1,410萬9,795元（即110年1月1日至同年5月31日期間之不當得利435萬4,875元與109年12月15日至110年5月31日期間之違約金975萬4,920元），其中違約金975萬4,920元應由謙商旅公司、賈志杰連帶給付友傳公司，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㈢謙商旅公司應自110年6月1日起至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日止，按月給付友傳公司不當得利94萬653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㈣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應自110年6月1日起至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日止，連帶按日給付友傳公司違約金6萬2,710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㈤謙商旅公司應將登記之谷墨分公司登記、營業（稅籍）地址自系爭房屋遷出。　
㈥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附件二（原審判決主文）：
		㈠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應連帶將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全部回復原狀騰空返還予友傳公司。
㈡謙商旅公司應給付友傳公司不當得利435萬4,875元（計算期間自110年1月1日起至同年5月31日止），及自110年8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㈢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應連帶給付友傳公司違約金97萬5,492元（計算期間自109年12月15日起至110年5月31日止），及自110年8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㈣謙商旅公司應自110年6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日止，按月給付友傳公司不當得利94萬653元，及自110年8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㈤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應連帶自110年6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日止，按月給付友傳公司違約金9萬4,065元，及自110年8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㈥至略）　
友傳公司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附件三（友傳公司上訴及追加聲明）：
		上訴聲明：
㈠原判決不利於友傳公司部分廢棄。
㈡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應連帶再給付友傳公司877萬9,428元，及自110年8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㈢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應連帶自110年6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原判決主文第1項所示不動產之日止，按月再給付友傳公司178萬7,235元，及如附件四所示之利息。
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追加聲明：
㈠賈志杰應就原判決主文第2項命謙商旅公司給付友傳公司435萬4,875元部分（即110年1月1日至同年5月31日期間之不當得利）負連帶給付責任，並自113年3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㈡賈志杰應就原判決主文第4項命謙商旅公司自110年6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原判決主文第1項所示不動產之日止，按月給付友傳公司不當得利94萬653元部分負連帶給付責任，及其中3,010萬896元（即110年6月1日至113年2月29日部分）自113年3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另自113年3月1日起之按月給付，每期各自次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原判決主文第1項所示不動產之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字第629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謝昀倫
訴訟代理人  楊鈞國律師
複  代理人  劉奎宏
訴訟代理人  謝昆峯律師
            張伃萱律師
被  上訴人
即  上訴人  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賈志杰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澐樺律師
            許兆慶律師
複  代理人  翁嘉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2年5月
23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重訴字第676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
起上訴，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並為訴之追加、聲明減縮與
一部撤回，本院於113年1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㈠主文第二項命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給付超過新
    臺幣參佰伍拾捌萬玖仟壹佰捌拾參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
    執行之宣告；㈡主文第十二項駁回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後開第三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
    用之裁判（除確定、減縮、撤回部分外）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㈠部分，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在第一審之訴
    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上開廢棄㈡部分，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賈志杰應連帶自民
    國一一○年六月一日起至遷讓返還原判決主文第一項所示不
    動產（坐落土地除外）之日止，再按月給付友傳科技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新臺幣玖萬肆仟零陸拾伍元，及其中新臺幣壹拾
    捌萬捌仟壹佰參拾元（即民國一一○年六月一日至民國一一○
    年七月三十一日部分）自民國一一○年八月二十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餘自民國一一○年八
    月一日起之按月給付，應各自次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四、賈志杰應就原判決主文第二項命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給付友
    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參佰伍拾捌萬玖仟壹佰捌拾
    參元部分（即經本判決主文第一項廢棄後餘額部分）負連帶
    給付責任，並自民國一一三年三月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五、賈志杰應就原判決主文第四項命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自民國
    一一○年六月一日起至遷讓返還原判決主文第一項所示不動
    產（坐落土地除外）之日止，按月給付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新臺幣玖拾肆萬零陸佰伍拾參元部分負連帶給付責任
    ，及其中新臺幣參仟零壹拾萬零捌佰玖拾陸元（即民國一一
    ○年六月一日至民國一一三年二月二十九日部分）自民國一
    一三年三月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其餘自民國一一三年三月一日起之按月給付，應各自次月
    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六、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其餘上訴及賈志杰之上訴均駁回。
七、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其餘上訴及其餘追加之訴均駁回
    。
八、第一審訴訟費用（除確定、減縮、撤回部分外）由謙商旅股
    份有限公司、賈志杰連帶負擔六分之五，餘由友傳科技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負擔；第二審訴訟費用（除確定、減縮、撤回
    部分外，含追加之訴）由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賈志杰連帶
    負擔二分之一，餘由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九、原判決主文第一項減縮更正為：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賈志
    杰應連帶將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段○○○號二樓、三樓
    、一四五號地下一層（含四個車位）、地下二層共十個車位
    全部回復原狀騰空返還予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十、原判決主文第四項減縮更正為：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應自民
    國一一○年六月一日起至遷讓返還原判決主文第一項所示不
    動產（坐落土地除外）之日止，按月給付友傳科技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新臺幣玖拾肆萬零陸佰伍拾參元，及其中新臺幣壹
    佰捌拾捌萬壹仟參佰零陸元（即民國一一○年六月一日至民
    國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部分）自民國一一○年八月二十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餘自民國一一
    ○年八月一日起之按月給付，應各自次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十一、原判決主文第五項減縮更正為：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賈
      志杰應連帶自民國一一○年六月一日起至遷讓返還原判決
      主文第一項所示不動產（坐落土地除外）之日止，按月給
      付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玖萬肆仟零陸拾伍元
      ，及其中新臺幣壹拾捌萬捌仟壹佰參拾元（即民國一一○
      年六月一日至民國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部分）自民國一
      一○年八月二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其餘自民國一一○年八月一日起之按月給付，應各
      自次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十二、本判決第三項所命給付部分，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友傳
      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各期以新臺幣參萬貳仟元為謙商旅
      股份有限公司、賈志杰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謙商旅股
      份有限公司、賈志杰如各期以新臺幣玖萬肆仟零陸拾伍元
      為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三、本判決第四項所命給付部分，於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以新臺幣壹佰貳拾萬元為賈志杰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但賈志杰如以新臺幣參佰伍拾捌萬玖仟壹佰捌拾參元為友
      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四、本判決第五項所命給付部分，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友傳
      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各期以新臺幣參拾貳萬元為賈志杰
      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賈志杰如各期以新臺幣玖拾肆萬
      零陸佰伍拾參元為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預供擔保，
      得免為假執行。
十五、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追加之訴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
      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
    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
    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即被上訴人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友傳公司）於原審聲明請求被上訴人即上訴人謙商旅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謙商旅公司）、賈志杰（下逕稱其姓名
    ）應連帶將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2樓、3樓房
    屋（下稱系爭房屋）、地下1層含4個車位與地下2層共10個
    車位（下稱系爭車位）及其坐落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全部
    回復原狀騰空返還予友傳公司，經原審就此部分判決謙商旅
    公司、賈志杰應連帶將系爭房屋、系爭車位及系爭土地全部
    回復原狀騰空返還予友傳公司，友傳公司嗣於上訴後減縮、
    撤回對於系爭土地部分之請求（見本院卷一第223頁、第235
    頁），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業於本院民國113年11月6日言詞
    辯論期日當庭表示同意（見本院卷三第171頁），合於前揭
    規定，應予准許。 
二、次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
    ；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
    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
    第2款、第3款亦定有明文。查友傳公司於原審聲明如附件一
    所示，經原審判決如附件二所示，友傳公司就其請求違約金
    受敗訴判決部分提起上訴，並追加聲明請求賈志杰應就原審
    判命謙商旅公司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部分負連帶給付
    之責，復迭經更正其聲明，最終於本院113年11月6日言詞辯
    論期日確定其上訴及追加聲明如附件三所示（見本院卷三第
    169頁至第170頁）；另友傳公司就原判決主文第4項、第5項
    關於命謙商旅公司按月給付不當得利94萬653元本息，及命
    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按月連帶給付違約金9萬4,065元本息部
    分之利息起算日均減縮如附件四、五所示之日期（見本院卷
    一第494頁、卷三第170頁），核友傳公司上開所為，係本於
    同一基礎事實追加聲明，並就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為擴張及
    減縮，均合於前揭法律規定，亦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友傳公司主張：謙商旅公司之子公司即訴外人謙商旅谷墨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谷墨公司）於107年12月7日邀同賈志杰為
    連帶保證人，與友傳公司簽訂辦公大樓租賃契約（下稱系爭
    租約），約定租賃期間自108年1月1日起至120年12月31日止
    ，租賃標的物為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108年1月1日至110年
    5月31日止，每月租金為82萬9,500元（未稅），110年6月1
    日至113年11月30日止，每月租金為89萬5,860元（未稅），
    113年12月1日至116年11月30日止，每月租金為94萬653元（
    未稅）；116年12月1日至120年12月31日止，每月租金為100
    萬6,499元（未稅）。嗣谷墨公司與謙商旅公司合併後消滅
    ，由謙商旅公司承受系爭租約，謙商旅公司於109年6月3日
    通知友傳公司將於109年6月15日提前終止系爭租約，依系爭
    租約第8條第2項約定，系爭租約應於6個月後即109年12月15
    日發生終止效力，惟謙商旅公司迄今仍未將系爭房屋及系爭
    車位騰空並恢復至一般辦公室使用標準點交返還予友傳公司
    ，而無權占有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
    得利，友傳公司並得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6項約定，請求租金
    2倍之違約金等情，爰依系爭租約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
    在原審求為如附件一所示之判決。
二、謙商旅公司、賈志杰則以：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1項約定，友
    傳公司得請求謙商旅公司將租賃標的物恢復至一般辦公室使
    用之標準點交，或以現況點交，因兩造有意找其他旅館業者
    以現狀承接系爭租約，故兩造已達成現況點交之默示合意，
    之後謙商旅公司亦多次配合友傳公司之要求清空拆除裝潢，
    將租賃標的物恢復至得作為一般辦公室使用之狀態，竟遭友
    傳公司以未恢復至103年系爭房屋之原狀拒絕受領，然謙商
    旅公司於109年終止租約後即未就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占有
    使用，並於110年3月10日拋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占有完
    成點交，縱友傳公司認謙商旅公司所返還之系爭房屋有未恢
    復原狀之情形，應由友傳公司自行處理後，依系爭租約第10
    條第1項約定向謙商旅公司請求費用，非得據以請求不當得
    利及違約金，另系爭車位租約雖係於111年1月31日始全數終
    止，惟謙商旅公司係為友傳公司管理事務，本於善意適法無
    因管理系爭車位，系爭車位租約並不影響謙商旅公司已完成
    點交之事實。又系爭租約第8條第6項約定之違約金，性質應
    屬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友傳公司不得另依不當得利請求返
    還相當於租金之利益，且該違約金亦屬過高，應予酌減。另
    友傳公司前以謙商旅公司提前終止系爭租約為由，沒收497
    萬7,000元押租金作為違約金，該違約金經本院110年度重上
    字第502號判決酌減數額為421萬1,308元，並以該經酌減之7
    6萬5,692元部分當然抵充友傳公司本件請求金額為由，認定
    押租金已無餘額等節，業經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197
    號民事判決維持而告確定，故該76萬5,692元應與本件友傳
    公司請求之金額進行抵充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如附件二所示，駁回友傳公司其餘請求，兩造各自
    就其受敗訴判決部分提起上訴，友傳公司並於本院依系爭租
    約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追加請求賈志杰應就原審判命謙
    商旅公司給付不當得利部分負連帶給付之責，而於本院上訴
    及追加聲明如附件三所示。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於本院上訴
    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謙商旅公司、賈志杰部分廢棄。㈡上開
    廢棄部分，友傳公司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兩造各自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或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
    回。謙商旅公司、賈志杰並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免為假執行。（至友傳公司就其餘敗訴部分，經原審
    駁回未據其聲明不服，及減縮、撤回如前，均非本院審理範
    圍）
四、本件經兩造確認之不爭執事項如下（見本院卷一第239頁，
    並由本院依卷證為部分文字修正）：
　㈠兩造於109年12月15日終止系爭租約。
　㈡謙商旅公司已繳納自109年6月16日至109年12月15日承租系爭
    房屋期間之租金及管理費。
五、友傳公司主張謙商旅公司於系爭租約終止後，迄未依約將租
    賃標的物騰空並恢復至一般辦公室使用標準點交返還予友傳
    公司，而無權占有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受有相當於租金之
    不當得利，並應給付違約金，賈志杰應與謙商旅公司就系爭
    租約債務之履行負連帶給付之責等情，為謙商旅公司、賈志
    杰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以，本件所應審究之爭點為：
　㈠謙商旅公司自系爭租約終止後，是否已依約將系爭房屋及系
    爭車位點交返還予友傳公司?友傳公司請求謙商旅公司、賈
    志杰連帶將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回復原狀騰空返還，有無理
    由?
　㈡友傳公司請求謙商旅公司、賈志杰連帶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
    當得利，有無理由?
　㈢友傳公司請求謙商旅公司、賈志杰連帶給付違約金，有無理
    由?　　
六、本院之判斷：
　㈠關於請求回復原狀騰空返還部分：
　1.系爭租約第8條第1、2項約定：「本契約所訂之租賃期間屆
    滿時，乙方得就現況點交予甲方，但若乙方於112年12月31 
    日前終止契約，甲方有權利視情況要求乙方維持現況點交或
    將租賃標的物騰空並恢復至一般辦公室使用之標準點交狀況
    ，包含天花板、地板、燈具、空調。如大樓當樓層之公共區
    域，包含電梯廳、水電錶、男女廁及茶水間，乙方有自行改
    裝，乙方需恢復原狀，不應藉詞推諉或主張任何權利、費用
    等。」、「租賃期間未滿，如任一方擬提前終止租約，應預
    先於預定終止日6個月前，以書面通知對方後始生效。終止
    契約後，乙方則應於終止日前依前項規定返還租賃標的物，
    甲方則應於30日內結清乙方有應付而未付租金及各項費用後
    ，優先從押租金扣除後，再無息退還剩餘押租金予乙方。」
    （見原審院卷一第31頁至第32頁）。而兩造於109年12月15
    日提前終止系爭租約，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
    ），友傳公司並已通知謙商旅公司將租賃標的物騰空並恢復
    至一般辦公室使用標準後返還，有遠一國際法律事務所109
    年11月13日（109）遠函字第B0000-00-00號函在卷可稽（見
    原審卷一第43頁至第46頁），故謙商旅公司於系爭租約終止
    後自應依系爭租約上開約定，將租賃標的物騰空並恢復至一
    般辦公室使用標準之原狀後點交返還予友傳公司。
　2.謙商旅公司、賈志杰辯稱謙商旅公司已於110年3月10日將系
    爭房屋及系爭車位點交返還予友傳公司乙節，為友傳公司所
    否認。而依證人即友傳公司員工陳俊志於原審具結證稱：友
    傳公司有收到謙商旅公司要在110年3月10日辦理點交之通知
    ，當天伊有詢問謙商旅公司之周經理為何未按系爭租約約定
    拆遷淨空，周經理表示他只接收公司命令，帶伊等至要退租
    之各樓層查看而已，周經理並沒有要將租賃標的物點交給友
    傳公司，也未將租賃標的物之鑰匙、遙控器及其他物件交付
    ，亦未告知友傳公司之後可以隨時進入等語（見原審卷一第
    286頁至第288頁），再佐以卷附110年3月10日之現場照片（
    見原審卷一第57頁至第77頁），可知謙商旅公司於110年3月
    10日，並未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1、2項約定，將租賃標的物
    騰空並恢復原狀，當日顯然並未完成點交。謙商旅公司、賈
    志杰又辯稱係因友傳公司於110年3月10日拒絕受領，謙商旅
    公司已於當日拋棄占有而免除交付義務云云。惟按債務人非
    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力，為民法第23
    5條所明定；物之交付義務人所提出交付之物與契約訂定之
    內容不符者，不得謂為依債務本旨之提出，自不生提出之效
    力，債權人拒絕受領，即不負遲延責任；而有交付不動產義
    務之債務人，依民法第241條之規定，必於債權人遲延後，
    拋棄其占有，始得免除其交付義務（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
    字第2161號判決意旨參照）。謙商旅公司於110年3月10日並
    未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1、2項約定，將租賃標的物騰空並恢
    復原狀，是其所提出之給付非依債務本旨，友傳公司自得拒
    絕受領，並無受領遲延，縱謙商旅公司於辦理點交之通知載
    有「…請友傳公司於110年3月10日上午10時前來『臺北市○○區
    ○○○路0段000號』辦理點交之事宜，本公司將移交所有鑰匙，
    並不再就前述租賃物為相關保管責任。…」（見原審卷一第5
    4頁至第55頁），依前開說明，謙商旅公司自不得依民法第2
    41條規定主張因拋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占有，而免除交
    付義務。
　3.謙商旅公司、賈志杰復辯稱，兩造有意找其他旅館業者以現
    狀承接系爭租約，故兩造已達成現況點交之默示合意，謙商
    旅公司於110年3月10日以現況點交系爭房屋，已符合債務本
    旨云云。而依證人陳俊志、張宸嘉於原審之證述，固可知在
    謙商旅公司通知將於109年6月15日終止系爭租約後，友傳公
    司曾於109年10月間委託仲介找其他業者至系爭房屋查看是
    否適合承接，證人張宸嘉亦有於110年1、2月間介紹有意願
    承接系爭租約之業者前往評估（見原審卷一第284頁、第292
    頁至第293頁），然證人陳俊志已表示友傳公司之所以委託
    仲介找尋有無業者適合承接系爭租約，係因謙商旅公司先對
    友傳公司提起另案訴訟，另案法官希望兩造試行和解，而張
    宸嘉帶其他業者前往評估，也是在上開試行和解期間等語（
    見原審卷一第284頁），惟最終並無第三方業者承接系爭租
    約，兩造並未達成和解，佐以證人張宸嘉亦未證稱兩造有就
    現況點交達成共識（見原審卷一第294頁），據此即難認友
    傳公司同意於系爭租約終止後，謙商旅公司得以現況點交方
    式返還租賃標的物，況友傳公司亦已多次發函通知謙商旅公
    司應將租賃標的物騰空並恢復至一般辦公室使用標準後返還
    ，有遠一國際法律事務所109年11月13日（109）遠函字第B0
    000-00-00號函、110年3月30日（110）遠函字第B0000-00-0
    0號函、110年10月18日（110）遠函字第B0000-00-00號函在
    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43頁至第50頁、第181頁至第211頁）
    ，堪認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所辯兩造已達成現況點交之默示
    合意，謙商旅公司於110年3月10日以現況點交系爭房屋，已
    符合債務本旨乙節，並非可採。
　4.再者，系爭車位前由謙商旅公司轉租他人，租約係於111年1
    月31日始全數終止，此有停車位租賃契約書在卷可稽（見本
    院卷二第47頁至第52頁、第223頁至第245頁），謙商旅公司
    既將系爭車位轉租他人，於110年3月10日尚未屆期，且謙商
    旅公司當日並未將系爭車位之停車場遙控器交付友傳公司，
    業經證人陳俊志證述在卷（見原審卷一第287頁），足認謙
    商旅公司主張已於110年3月10日將系爭車位點交返還予友傳
    公司，顯無可採。謙商旅公司、賈志杰又辯稱謙商旅公司係
    因友傳公司拒絕辦理系爭車位租約換約及租金結算事宜，本
    於善意適法無因管理系爭車位，且謙商旅公司至遲已於111
    年4月1日拋棄系爭車位占有，而生免除交付義務之效力云云
    ，然謙商旅公司除未將系爭車位之停車場遙控器交付友傳公
    司，且於系爭租約止後，仍繼續與系爭車位承租人簽訂上開
    停車位租賃契約書，而以出租人身分自居，並收取租金，顯
    無為友傳公司管理事務之意，至友傳公司於109年6月30日回
    覆謙商旅公司詢問關於系爭車位出租後續事宜之電子郵件，
    乃係表示依系爭租約約定，是自收到謙商旅公司函告要求提
    前解約日（109年6月15日）起算6個月後，才能進行點交，
    而非109年6月15日，故在這段期間，承租使用權仍屬謙商旅
    公司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97頁至第398頁），非如謙商旅公
    司、賈志杰所辯友傳公司有於系爭租約終止後，拒絕辦理系
    爭車位換約及租金結算之情事，是謙商旅公司上開所為，自
    不構成適法無因管理。謙商旅公司固於111年4月1日以謙字
    第2022040101號函向友傳公司表示其無權管理系爭車位（見
    原審卷一第357-2頁），然於110年3月10日之後至111年4月1
    日間，謙商旅公司未再向友傳公司重新依債務本旨提出移轉
    占有之給付，則謙商旅公司、賈志杰逕自於111年4月1日發
    函表示其無權管理系爭車位，亦不生拋棄占有而免除交付義
    務之效力。再就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抗辯友傳公司於111年8
    月18日拒絕簽收謙商旅公司返還之系爭車位停車場遙控器云
    云，惟觀之謙商旅公司自行製作之111年8月18日現況確認清
    單，謙商旅公司所提出之系爭車位停車場遙控器僅3副（見
    原審卷二第55頁），並非全部，既未全部收回，亦難認已依
    債務本旨提出給付。
　5.此外，謙商旅公司迄未將系爭房屋恢復原狀，現尚有排煙管
    、鍋爐、幫浦、空調等大型設備未拆除，且有污水排水管貫
    穿2樓及3樓等情，此有友傳公司提出111年8月18日現場照片
    、111年8月18日錄影畫面翻拍照片、112年9月14日現場照片
    等件為證（見原審卷一第583頁至第589頁、卷二第181頁至
    第201頁、本院卷一第279頁至第303頁），謙商旅公司亦不
    否認上開設備、管線為其所設置（見原審卷二第219頁至第2
    20頁），則於系爭租約終止後，謙商旅公司依系爭租約第8
    條第1、2項之約定，自應將該等設備、管線拆除恢復原狀，
    始符系爭租約約定之返還義務。謙商旅公司、賈志杰雖抗辯
    謙商旅公司縱就返還系爭房屋有未恢復原狀之情形，應由友
    傳公司自行處理後，依系爭租約第10條第1項約定向謙商旅
    公司請求費用，惟依系爭租約第10條第1項約定：「乙方遷
    出時，如遺留傢俱雜物未搬離者，視為放棄，全權由甲方處
    理，費用由乙方負擔。」（見原審卷一第32頁），可見依系
    爭租約第10條第1項約定得經乙方放棄，由友傳公司自行清
    運處理者，依其真意應限於遺留之輕便傢俱雜物，而不包含
    上開難以處理之大型設備、管線，謙商旅公司復表示因同棟
    建物4至6樓其所經營之旅館事業仍有使用上開設備、管線之
    需要（見原審卷二第219頁至第220頁、本院卷一第237頁、
    第498頁），友傳公司更無貿然自行處理拆除之可能，是謙
    商旅公司、賈志杰所辯此部分設備、管線得由友傳公司依系
    爭租約第10條第1項約定自行處理，再向謙商旅公司請求費
    用乙節，自無可採，而該等設備、管線謙商旅公司既自陳現
    仍係供其於同棟建物4至6樓經營之旅館事業使用，亦見謙商
    旅公司並未拋棄該等設備、管線之所有權與使用權，而仍有
    占有系爭房屋之事實，此與謙商旅公司實際上有無於系爭房
    屋經營旅館事業無涉，縱其基於營運成本考量而未於系爭房
    屋繼續經營旅館事業，仍無礙其對系爭房屋具有事實上管理
    力之事實。
　6.謙商旅公司、賈志杰又辯稱上開設備、管線前於谷墨公司10
    7年12月7日承租當時即已存在，谷墨公司依約就上開設備、
    管線不負拆除恢復原狀之義務，概括承受系爭租約之謙商旅
    公司亦無拆除該等設備、管線恢復原狀之義務云云。而系爭
    房屋及系爭車位前原係由謙商旅公司於103年向上訴人承租
    （下稱103年租約，見原審卷一第551頁至第559頁），租賃
    期間自103年7月17日至113年11月30日，該103年租約經上訴
    人與謙商旅公司於107年12月7日簽立房屋租賃終止協議書，
    合意於107年12月31日提前終止（見原審卷一第562頁），再
    改由谷墨公司於107年12月7日與上訴人簽訂系爭租約，由谷
    墨公司自108年1月1日起承租，嗣谷墨公司與謙商旅公司於1
    08年12月30日合併後消滅，由合併後存續之謙商旅公司承受
    系爭租約，並於108年12月27日通知友傳公司系爭租約承租
    人之權利義務自解散日起由謙商旅公司概括承受等情，此有
    103年租約、房屋租賃終止協議書、系爭租約、公開資訊觀
    測站歷史重大訊息列印資料、租賃契約轉讓通知書存卷可參
    （見原審卷一第28頁至第35頁、第37頁至第38頁、第551頁
    至第559頁、第562頁、本院卷二第117頁），上開房屋租賃
    終止協議書第3條固記載「甲方（即友傳公司）同意乙方（
    即謙商旅公司）得以建物現況返還，無須恢復原狀。」（見
    原審卷一第562頁），惟由謙商旅公司於終止103年租約前之
    107年10月2日，曾以謙字第107100202號函向上訴人表示「
    本公司就旨揭標的（即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與貴公司簽訂
    租賃契約在案，租賃期間自103年7月17日至113年11月30日
    止（即103年租約），現本公司因營運需求懇請貴公司同意
    變更原契約如下：㈠本公司為業務需求，懇請貴公司同意將
    原合約承租人變更為本公司持有股權100%之子公司『謙商旅
    谷墨股份有限公司』。㈡因本公司承租旨揭標的的建置成本較
    高且有長期租賃事實與意願，並考量本公司營運艱困，懇請
    貴公司酌情調降租金。㈢本公司有長期營運誠意，懇請貴公
    司同意將原合約租期延長至120年11月30日止。」（見本院
    卷一第443頁），復參照房屋租賃終止協議書前言載明「茲
    為乙方請求更換其子公司謙商旅谷墨股份有限公司繼受為承
    租人，故甲乙雙方協議提前終止房屋租賃契約書」等語（見
    原審卷一第562頁），據此可知，友傳公司與謙商旅公司係
    為使其子公司谷墨公司承接謙商旅公司103年租約，復為一
    併延長租約，方將103年租約終止再另行簽訂系爭租約，則
    友傳公司主張房屋租賃終止協議書第3條約定謙商旅公司無
    須恢復原狀，乃因谷墨公司已承接103年租約，才以現況交
    付供谷墨公司於系爭房屋繼續經營旅館事業使用，而同意謙
    商旅公司就103年租約無須恢復原狀，並非同意谷墨公司或
    合併承受後之謙商旅公司就系爭租約日後無須恢復原狀等節
    ，確屬有據，況謙商旅公司本為103年租約之當事人，經其
    主動要求將103年租約承租人更換為其100%持股之子公司，
    即由谷墨公司繼受為承租人，嗣謙商旅公司再與谷墨公司合
    併而承受系爭租約，對於上開過程自應知之甚詳，謙商旅公
    司、賈志杰辯稱謙商旅公司就上開設備、管線不負拆除恢復
    原狀之義務乙節，實違反誠信而無可採。謙商旅公司、賈志
    杰另辯以鍋爐及空調等設備係安裝在外牆，非上訴人之專有
    部分，而非屬系爭租約約定之租賃標的物範圍云云，惟參照
    系爭租約與103年租約第10條第8項均約定：「甲方同意乙方
    可自行於租賃樓層外牆設置招牌，但須遵守本大樓住戶規約
    及相關法令。」（見原審卷一第33頁、第557頁），可見謙
    商旅公司之所以能夠於在外牆設置鍋爐及空調設備，乃係源
    於其合法承租系爭房屋所致，系爭租約業經終止，謙商旅公
    司自負有將該等設備拆除恢復原狀之義務。
　7.綜上，本件既無從認定謙商旅公司已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1、
    2項約定，將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點交返還予友傳公司，友
    傳公司依照系爭租約請求謙商旅公司及身為連帶保證人之賈
    志杰連帶將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全部回復原狀騰空返還予友
    傳公司，核屬有據。
　㈡關於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部分：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依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返
    還不當得利，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致他人受有損
    害為要件，故其得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對方所受之利益為
    度，非以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
    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故如無權占
    有他人之房屋，加害人應返還之不當得利之範圍，為相當於
    租金之利益（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94號判決意旨參照
    ）。復按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應返還租賃物；稱保證
    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他方之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由
    其代負履行責任之契約；保證債務，除契約另有訂定外，包
    含主債務之利息、違約金、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
    負擔，為民法第455條前段、第739條、第740條所明定。又
    就承租人之債務負保證責任者，其所保證之範圍，包括租賃
    關係終止後，因承租人未履行返還租賃物義務而生之損害賠
    償（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428號判決意旨參照）。
　2.而所謂占有，乃對於物有事實上管領力之一種狀態，此與謙
    商旅公司究竟有無實際在系爭房屋繼續經營旅館事業本屬二
    事，兩造既不爭執系爭租約已於109年12月15日終止，謙商
    旅公司並未於110年3月10日將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依系爭租
    約第8條第1、2項約定恢復原狀點交返還予友傳公司，而仍
    有占有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等節，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友
    傳公司主張謙商旅公司於系爭租約終止後，仍無權占有系爭
    房屋及系爭車位，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致友傳公司
    受有損害，確屬有據。參諸系爭租約第3條約定108年1月1日
    至110年5月31日止，每月租金為82萬9,500元（未稅，含稅
    為87萬975元），110年6月1日至113年11月30日止，每月租
    金為89萬5,860元（未稅，含稅為94萬653元），則謙商旅公
    司自110年1月1日至同年5月31日期間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
    得利數額為435萬4,875元（計算式：87萬975元×5月＝435萬4
    ,875元），自110年6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
    位之日止，按月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數額為94萬653
    元。
　3.惟友傳公司前對謙商旅公司、賈志杰聲請強制執行109年7月
    份租金87萬975元及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3項約定提前終止租
    約之違約金2,090萬3,400元，由原法院以109年度司執字第7
    7104號強制執行事件受理，謙商旅公司、賈志杰嗣提起債務
    人異議之訴，該案經本院110年度重上字第502號事件審理後
    ，認謙商旅公司已清償109年7月份租金87萬975元，並酌減
    友傳公司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3項約定請求之違約金數額為52
    2萬5,850元，再經謙商旅公司以溢付半個月租金抵銷後餘額
    為479萬362元，而友傳公司另依系爭租約第4條第2項沒收押
    租金497萬7,000元作為違約金部分，亦經該判決酌減此部分
    違約金數額為421萬1,308元，並認該押租金當然抵充謙商旅
    公司自系爭租約終止後，無權占用系爭房屋期間相當於租金
    之不當得利，而不得再執為重複抵充友傳公司依系爭租約第
    8條第3項請求之違約金，乃判決確認友傳公司對謙商旅公司
    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3項約定之違約金債權超過479萬362元部
    分不存在，上開強制執行事件就超過479萬362元部分之強制
    執行程序應予撤銷，再經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197號
    判決駁回上訴確定，此有本院110年度重上字第502號判決、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197號判決在卷可稽（見原審卷
    二第245頁至第261頁）。則本院110年度重上字第502號判決
    既已將友傳公司依系爭租約第4條第2項沒收押租金497萬7,0
    00元作為違約金之數額酌減為421萬1,308元，該酌減數額即
    76萬5,692元（計算式：497萬7,000元－421萬1,308元＝76萬5
    ,692元），經與友傳公司本件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金
    額抵充後，友傳公司所得請求謙商旅公司給付相當於租金之
    不當得利數額應為358萬9,183元（計算式：435萬4,875元－7
    6萬5,692元＝358萬9,183元），及自110年6月1日起至遷讓返
    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日止，按月給付94萬653元。
　4.謙商旅公司依系爭租約第8條及民法第455條規定，於租賃關
    係消滅後，負有返還租賃物之義務，其因未履行返還租賃物
    義務所生之損害，依前揭說明，亦屬連帶保證人賈志杰保證
    之範圍，則友傳公司因謙商旅公司未履行返還系爭房屋及系
    爭車位之義務，致無法出租或為其他使用，受有相當於租金
    之損害，謙商旅公司、賈志杰自應就友傳公司無法出租利用
    之損失連帶負賠償責任。賈志杰雖辯稱民法不當得利並未設
    有連帶返還之明文，且租賃契約連帶保證人之連帶責任僅就
    租賃契約所生債務為限云云，惟友傳公司係依系爭租約及連
    帶保證之法律關係對賈志杰追加請求，並非僅依不當得利法
    律關係請求，依前開說明，賈志杰應與謙商旅公司連帶負未
    履行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義務之損害賠償責任，是友傳
    公司請求賈志杰應與謙商旅公司連帶給付不當得利358萬9,1
    83元，及自110年6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
    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不當得利94萬653元，核屬有據。
　㈢關於請求違約金部分：
　1.按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應支付違約金，民法
    第250條第1項定有明文。違約金有賠償性違約金及懲罰性違
    約金，前者以違約金作為債務不履行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之
    預定，債權人除違約金外，不得另行請求損害賠償；後者則
    以強制債務履行為目的，確保債權效力之強制罰，具有懲罰
    之性質，債務人於違約時除應支付違約金外，仍應依契約之
    約定或其他債之關係負損害賠償責任。至當事人約定之違約
    金究屬何者，應依當事人之意思定之。又當事人之真意為何
    ，應綜合契約之內容及一切事實定之（最高法院108年度台
    上字第1754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
    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定有明文。至是否相
    當，應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當事人所受損害情
    形及債務人若能依約履行時，債權人可得享受之一切利益，
    以為衡量之標準，倘所約定之額數，與實際損害顯相懸殊者
    ，法院自得酌予核減，並不因懲罰性違約金或賠償額預定性
    違約金而異（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74號判決意旨參照
    ）。而約定違約金額是否過高？賠償性違約金係以債權人所
    受損害為主要準據，懲罰性違約金則非以債權人所受損害為
    唯一審定標準，尚應參酌債務人違約時之一切情狀（最高法
    院107年度台上字第764號、110年度台上字第732號判決意旨
    參照）。
　2.系爭租約第8條第6項約定：「乙方未依約返還租賃標的物時
    ，甲方得按當時每月換算日租金水準向乙方請求按照租約終
    止後之每日租金之2倍支付違約金至遷讓完竣，乙方不得有
    異議。」（見原審卷一第32頁），固未載明為懲罰性違約金
    ，然由該條約定須按照租金2倍支付違約金，及同條第3項有
    關提前終止租約之違約金約定，乃係約定若承租人提前終止
    租約，出租人除依系爭租約第4條第2項約定沒收押租金作為
    違約金外，尚得請求承租人另行給付24倍租金作為違約金，
    可知該條約定之違約金應係以強制債務履行為目的，而具有
    懲罰之性質，另系爭租約第9條亦有就未違約方可向違約方
    請求損害賠償，並可同時請求賠償違約金為約定，而將違約
    金與其他損害賠償併列，足認系爭租約上開約定之違約金應
    屬懲罰性違約金，自不影響友傳公司前述依不當得利、系爭
    租約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向謙商旅公司、賈志杰請求相當
    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3.謙商旅公司、賈志杰辯稱系爭租約第8條第6項已約明計算至
    遷讓完竣為止，可見該違約金並未包含違反恢復原狀義務之
    情形，友傳公司不得依該條約定請求違約金云云，然該約定
    實係約定謙商旅公司未依約返還租賃標的物時，友傳公司即
    得請求違約金，復依同條第1項約定可知，謙商旅公司返還
    租賃標的物之義務不僅限於遷讓租賃標的物，尚包含將之恢
    復至一般辦公室使用之標準，且本件謙商旅公司迄未將系爭
    房屋及系爭車位依照系爭租約之約定點交返還予友傳公司，
    而仍無權占有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友
    傳公司自得依該約定請求違約金。惟本院審酌系爭租約租賃
    標的物之價值、每月租金數額，及友傳公司因謙商旅公司未
    依約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所受之損害除為其無法就系爭
    房屋及系爭車位使用、收益，尚因處理本件糾紛而需付出相
    關成本，並參酌謙商旅公司已將系爭房屋大部分之裝潢拆除
    ，惟仍留有排煙管、污水管、鍋爐、幫浦、空調等設備尚未
    恢復原狀，方未依債務本旨將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點交返還
    予友傳公司之違約情節，與友傳公司如有其他損害，仍得請
    求損害賠償等一切情狀，認本件違約金應酌減至10分之1為
    適當公允，是以，108年1月1日至110年5月31日間月租金數
    額含稅為87萬975元，2倍日租金數額為5萬8,065元（計算式
    ：87萬975元÷30日×2倍＝5萬8,065元），而109年12月15日至
    110年5月31日共計168日，此段期間之違約金數額原為975萬
    4,920元（計算式：5萬8,065元×168日＝975萬4,920元），經
    酌減至10分之1後之違約金數額為97萬5,492元（計算式：97
    5萬4,920元×1/10＝97萬5,492元），另110年6月1日至113年1
    1月30日間月租金數額含稅為94萬653元，2倍日租金數額為6
    萬2,710元（計算式：94萬653元÷30日×2倍＝6萬2,710元），
    則自110年6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日止
    ，原應按月給付違約金188萬1,300元（計算式：6萬2,710元
    ×30日＝188萬1,300元），經酌減至10分之1後按月給付之違
    約金數額18萬8,130元（計算式：188萬1,300元×1/10＝18萬8
    ,130元），從而，友傳公司得請求謙商旅公司、賈志杰連帶
    給付違約金97萬5,492元，及自110年6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
    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違約金18萬8,130
    元，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七、綜上所述，友傳公司依系爭租約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
    求謙商旅公司、賈志杰連帶將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全部回復
    原狀騰空返還予友傳公司；並請求謙商旅公司給付經抵銷後
    之110年1月1日至同年5月31日止不當得利358萬9,183元暨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8月20日起（送達證書見原審卷
    一第129頁）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
    息，及自110年6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
    日止，按月給付不當得利94萬653元，暨其中188萬1,306元
    （即110年6月1日至110年7月31日部分）自110年8月20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其餘自1
    10年8月1日起之按月給付，應各自次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另請求謙商旅公司、
    賈志杰連帶給付109年12月15日至110年5月31日止違約金97
    萬5,492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8月20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及自110年6
    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日止，按月連帶
    給付違約金18萬8,130元，暨其中37萬6,260元（即110年6月
    1日至110年7月31日部分）自110年8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其餘自110年8月1日起
    之按月給付，應各自次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
    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超過上開應予准許之不當
    得利358萬9,183元本息部分，為謙商旅公司敗訴之判決，自
    有未洽，謙商旅公司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
    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至於上開應准許之自110年6月1日起按月給付違約金18萬8
    ,130元本息部分，原審誤算僅判准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按月
    連帶給付9萬4,065元本息，尚有未合，友傳公司上訴指摘原
    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
    改判如主文第3項所示；而友傳公司其他請求不應准許部分
    ，原審為友傳公司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該部分假執行之聲
    請，並無不合，友傳公司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
    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該部分之上訴；另上開應准許部
    分，原審為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敗訴之判決，並為准、免假
    執行之宣告，並無不合，謙商旅公司、賈志杰仍執陳詞，指
    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
    等該部分上訴。此外，友傳公司於本院追加依系爭租約及連
    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賈志杰就謙商旅公司給付不當得利
    358萬9,183元部分負連帶給付責任，並自追加聲明狀繕本送
    達翌日即113年3月7日起（兩造均不爭執賈志杰於113年3月6
    日收受該書狀，見本院卷一第496頁）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與自110年6月1日起至遷讓返
    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日止，按月給付不當得利94萬653
    元部分負連帶給付責任，暨其中3,010萬896元（即110年6月
    1日至113年2月29日部分）自113年3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其餘自113年3月1日起之
    按月給付，應各自次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
    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追加
    請求，不應准許。又本判決所命給付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
    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
    保金額准許之，至友傳公司追加之訴敗訴部分之假執行聲請
    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再者，友傳公司既為聲明之減縮
    更正，爰將原判決主文第1、4、5項減縮更正後之請求，分
    別諭知如本判決主文第9、10、11項。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謙商旅公司之上訴及友傳公司之上訴及追加
    之訴均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賈志杰之上訴則為無理
    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第85
    條第2項、第463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朱耀平
　　　　　　　　　　　　　　法　官　羅立德
　　　　　　　　　　　　　　法　官　王唯怡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
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
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
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書記官　于　誠









附件一（友傳公司於原審訴之聲明）：
㈠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應連帶將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全部回復原狀騰空返還予友傳公司。 ㈡謙商旅公司應給付友傳公司1,410萬9,795元（即110年1月1日至同年5月31日期間之不當得利435萬4,875元與109年12月15日至110年5月31日期間之違約金975萬4,920元），其中違約金975萬4,920元應由謙商旅公司、賈志杰連帶給付友傳公司，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㈢謙商旅公司應自110年6月1日起至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日止，按月給付友傳公司不當得利94萬653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㈣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應自110年6月1日起至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日止，連帶按日給付友傳公司違約金6萬2,710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㈤謙商旅公司應將登記之谷墨分公司登記、營業（稅籍）地址自系爭房屋遷出。　 ㈥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附件二（原審判決主文）：
㈠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應連帶將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全部回復原狀騰空返還予友傳公司。 ㈡謙商旅公司應給付友傳公司不當得利435萬4,875元（計算期間自110年1月1日起至同年5月31日止），及自110年8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㈢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應連帶給付友傳公司違約金97萬5,492元（計算期間自109年12月15日起至110年5月31日止），及自110年8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㈣謙商旅公司應自110年6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日止，按月給付友傳公司不當得利94萬653元，及自110年8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㈤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應連帶自110年6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日止，按月給付友傳公司違約金9萬4,065元，及自110年8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㈥至略）　 友傳公司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附件三（友傳公司上訴及追加聲明）：
上訴聲明： ㈠原判決不利於友傳公司部分廢棄。 ㈡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應連帶再給付友傳公司877萬9,428元，及自110年8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㈢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應連帶自110年6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原判決主文第1項所示不動產之日止，按月再給付友傳公司178萬7,235元，及如附件四所示之利息。 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追加聲明： ㈠賈志杰應就原判決主文第2項命謙商旅公司給付友傳公司435萬4,875元部分（即110年1月1日至同年5月31日期間之不當得利）負連帶給付責任，並自113年3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㈡賈志杰應就原判決主文第4項命謙商旅公司自110年6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原判決主文第1項所示不動產之日止，按月給付友傳公司不當得利94萬653元部分負連帶給付責任，及其中3,010萬896元（即110年6月1日至113年2月29日部分）自113年3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另自113年3月1日起之按月給付，每期各自次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原判決主文第1項所示不動產之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字第629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謝昀倫
訴訟代理人  楊鈞國律師
複  代理人  劉奎宏
訴訟代理人  謝昆峯律師
            張伃萱律師
被  上訴人
即  上訴人  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賈志杰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澐樺律師
            許兆慶律師
複  代理人  翁嘉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2年5月23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重訴字第676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並為訴之追加、聲明減縮與一部撤回，本院於113年1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㈠主文第二項命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給付超過新臺幣參佰伍拾捌萬玖仟壹佰捌拾參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㈡主文第十二項駁回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後開第三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除確定、減縮、撤回部分外）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㈠部分，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上開廢棄㈡部分，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賈志杰應連帶自民國一一○年六月一日起至遷讓返還原判決主文第一項所示不動產（坐落土地除外）之日止，再按月給付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玖萬肆仟零陸拾伍元，及其中新臺幣壹拾捌萬捌仟壹佰參拾元（即民國一一○年六月一日至民國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部分）自民國一一○年八月二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餘自民國一一○年八月一日起之按月給付，應各自次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四、賈志杰應就原判決主文第二項命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給付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參佰伍拾捌萬玖仟壹佰捌拾參元部分（即經本判決主文第一項廢棄後餘額部分）負連帶給付責任，並自民國一一三年三月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五、賈志杰應就原判決主文第四項命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自民國一一○年六月一日起至遷讓返還原判決主文第一項所示不動產（坐落土地除外）之日止，按月給付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玖拾肆萬零陸佰伍拾參元部分負連帶給付責任，及其中新臺幣參仟零壹拾萬零捌佰玖拾陸元（即民國一一○年六月一日至民國一一三年二月二十九日部分）自民國一一三年三月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餘自民國一一三年三月一日起之按月給付，應各自次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六、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其餘上訴及賈志杰之上訴均駁回。
七、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其餘上訴及其餘追加之訴均駁回。
八、第一審訴訟費用（除確定、減縮、撤回部分外）由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賈志杰連帶負擔六分之五，餘由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負擔；第二審訴訟費用（除確定、減縮、撤回部分外，含追加之訴）由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賈志杰連帶負擔二分之一，餘由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九、原判決主文第一項減縮更正為：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賈志杰應連帶將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段○○○號二樓、三樓、一四五號地下一層（含四個車位）、地下二層共十個車位全部回復原狀騰空返還予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十、原判決主文第四項減縮更正為：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應自民國一一○年六月一日起至遷讓返還原判決主文第一項所示不動產（坐落土地除外）之日止，按月給付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玖拾肆萬零陸佰伍拾參元，及其中新臺幣壹佰捌拾捌萬壹仟參佰零陸元（即民國一一○年六月一日至民國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部分）自民國一一○年八月二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餘自民國一一○年八月一日起之按月給付，應各自次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十一、原判決主文第五項減縮更正為：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賈志杰應連帶自民國一一○年六月一日起至遷讓返還原判決主文第一項所示不動產（坐落土地除外）之日止，按月給付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玖萬肆仟零陸拾伍元，及其中新臺幣壹拾捌萬捌仟壹佰參拾元（即民國一一○年六月一日至民國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部分）自民國一一○年八月二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餘自民國一一○年八月一日起之按月給付，應各自次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十二、本判決第三項所命給付部分，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各期以新臺幣參萬貳仟元為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賈志杰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賈志杰如各期以新臺幣玖萬肆仟零陸拾伍元為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三、本判決第四項所命給付部分，於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新臺幣壹佰貳拾萬元為賈志杰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賈志杰如以新臺幣參佰伍拾捌萬玖仟壹佰捌拾參元為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四、本判決第五項所命給付部分，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各期以新臺幣參拾貳萬元為賈志杰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賈志杰如各期以新臺幣玖拾肆萬零陸佰伍拾參元為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五、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追加之訴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即被上訴人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友傳公司）於原審聲明請求被上訴人即上訴人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謙商旅公司）、賈志杰（下逕稱其姓名）應連帶將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2樓、3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地下1層含4個車位與地下2層共10個車位（下稱系爭車位）及其坐落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全部回復原狀騰空返還予友傳公司，經原審就此部分判決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應連帶將系爭房屋、系爭車位及系爭土地全部回復原狀騰空返還予友傳公司，友傳公司嗣於上訴後減縮、撤回對於系爭土地部分之請求（見本院卷一第223頁、第235頁），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業於本院民國113年11月6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表示同意（見本院卷三第171頁），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次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亦定有明文。查友傳公司於原審聲明如附件一所示，經原審判決如附件二所示，友傳公司就其請求違約金受敗訴判決部分提起上訴，並追加聲明請求賈志杰應就原審判命謙商旅公司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部分負連帶給付之責，復迭經更正其聲明，最終於本院113年11月6日言詞辯論期日確定其上訴及追加聲明如附件三所示（見本院卷三第169頁至第170頁）；另友傳公司就原判決主文第4項、第5項關於命謙商旅公司按月給付不當得利94萬653元本息，及命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按月連帶給付違約金9萬4,065元本息部分之利息起算日均減縮如附件四、五所示之日期（見本院卷一第494頁、卷三第170頁），核友傳公司上開所為，係本於同一基礎事實追加聲明，並就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為擴張及減縮，均合於前揭法律規定，亦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友傳公司主張：謙商旅公司之子公司即訴外人謙商旅谷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谷墨公司）於107年12月7日邀同賈志杰為連帶保證人，與友傳公司簽訂辦公大樓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約定租賃期間自108年1月1日起至120年12月31日止，租賃標的物為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108年1月1日至110年5月31日止，每月租金為82萬9,500元（未稅），110年6月1日至113年11月30日止，每月租金為89萬5,860元（未稅），113年12月1日至116年11月30日止，每月租金為94萬653元（未稅）；116年12月1日至120年12月31日止，每月租金為100萬6,499元（未稅）。嗣谷墨公司與謙商旅公司合併後消滅，由謙商旅公司承受系爭租約，謙商旅公司於109年6月3日通知友傳公司將於109年6月15日提前終止系爭租約，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2項約定，系爭租約應於6個月後即109年12月15日發生終止效力，惟謙商旅公司迄今仍未將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騰空並恢復至一般辦公室使用標準點交返還予友傳公司，而無權占有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友傳公司並得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6項約定，請求租金2倍之違約金等情，爰依系爭租約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在原審求為如附件一所示之判決。

二、謙商旅公司、賈志杰則以：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1項約定，友傳公司得請求謙商旅公司將租賃標的物恢復至一般辦公室使用之標準點交，或以現況點交，因兩造有意找其他旅館業者以現狀承接系爭租約，故兩造已達成現況點交之默示合意，之後謙商旅公司亦多次配合友傳公司之要求清空拆除裝潢，將租賃標的物恢復至得作為一般辦公室使用之狀態，竟遭友傳公司以未恢復至103年系爭房屋之原狀拒絕受領，然謙商旅公司於109年終止租約後即未就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占有使用，並於110年3月10日拋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占有完成點交，縱友傳公司認謙商旅公司所返還之系爭房屋有未恢復原狀之情形，應由友傳公司自行處理後，依系爭租約第10條第1項約定向謙商旅公司請求費用，非得據以請求不當得利及違約金，另系爭車位租約雖係於111年1月31日始全數終止，惟謙商旅公司係為友傳公司管理事務，本於善意適法無因管理系爭車位，系爭車位租約並不影響謙商旅公司已完成點交之事實。又系爭租約第8條第6項約定之違約金，性質應屬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友傳公司不得另依不當得利請求返還相當於租金之利益，且該違約金亦屬過高，應予酌減。另友傳公司前以謙商旅公司提前終止系爭租約為由，沒收497萬7,000元押租金作為違約金，該違約金經本院110年度重上字第502號判決酌減數額為421萬1,308元，並以該經酌減之76萬5,692元部分當然抵充友傳公司本件請求金額為由，認定押租金已無餘額等節，業經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197號民事判決維持而告確定，故該76萬5,692元應與本件友傳公司請求之金額進行抵充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如附件二所示，駁回友傳公司其餘請求，兩造各自就其受敗訴判決部分提起上訴，友傳公司並於本院依系爭租約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追加請求賈志杰應就原審判命謙商旅公司給付不當得利部分負連帶給付之責，而於本院上訴及追加聲明如附件三所示。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謙商旅公司、賈志杰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友傳公司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兩造各自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或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謙商旅公司、賈志杰並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至友傳公司就其餘敗訴部分，經原審駁回未據其聲明不服，及減縮、撤回如前，均非本院審理範圍）
四、本件經兩造確認之不爭執事項如下（見本院卷一第239頁，並由本院依卷證為部分文字修正）：
　㈠兩造於109年12月15日終止系爭租約。
　㈡謙商旅公司已繳納自109年6月16日至109年12月15日承租系爭房屋期間之租金及管理費。
五、友傳公司主張謙商旅公司於系爭租約終止後，迄未依約將租賃標的物騰空並恢復至一般辦公室使用標準點交返還予友傳公司，而無權占有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並應給付違約金，賈志杰應與謙商旅公司就系爭租約債務之履行負連帶給付之責等情，為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以，本件所應審究之爭點為：
　㈠謙商旅公司自系爭租約終止後，是否已依約將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點交返還予友傳公司?友傳公司請求謙商旅公司、賈志杰連帶將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回復原狀騰空返還，有無理由?
　㈡友傳公司請求謙商旅公司、賈志杰連帶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有無理由?
　㈢友傳公司請求謙商旅公司、賈志杰連帶給付違約金，有無理由?　　
六、本院之判斷：
　㈠關於請求回復原狀騰空返還部分：
　1.系爭租約第8條第1、2項約定：「本契約所訂之租賃期間屆滿時，乙方得就現況點交予甲方，但若乙方於112年12月31 日前終止契約，甲方有權利視情況要求乙方維持現況點交或將租賃標的物騰空並恢復至一般辦公室使用之標準點交狀況，包含天花板、地板、燈具、空調。如大樓當樓層之公共區域，包含電梯廳、水電錶、男女廁及茶水間，乙方有自行改裝，乙方需恢復原狀，不應藉詞推諉或主張任何權利、費用等。」、「租賃期間未滿，如任一方擬提前終止租約，應預先於預定終止日6個月前，以書面通知對方後始生效。終止契約後，乙方則應於終止日前依前項規定返還租賃標的物，甲方則應於30日內結清乙方有應付而未付租金及各項費用後，優先從押租金扣除後，再無息退還剩餘押租金予乙方。」（見原審院卷一第31頁至第32頁）。而兩造於109年12月15日提前終止系爭租約，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友傳公司並已通知謙商旅公司將租賃標的物騰空並恢復至一般辦公室使用標準後返還，有遠一國際法律事務所109年11月13日（109）遠函字第B0000-00-00號函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43頁至第46頁），故謙商旅公司於系爭租約終止後自應依系爭租約上開約定，將租賃標的物騰空並恢復至一般辦公室使用標準之原狀後點交返還予友傳公司。
　2.謙商旅公司、賈志杰辯稱謙商旅公司已於110年3月10日將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點交返還予友傳公司乙節，為友傳公司所否認。而依證人即友傳公司員工陳俊志於原審具結證稱：友傳公司有收到謙商旅公司要在110年3月10日辦理點交之通知，當天伊有詢問謙商旅公司之周經理為何未按系爭租約約定拆遷淨空，周經理表示他只接收公司命令，帶伊等至要退租之各樓層查看而已，周經理並沒有要將租賃標的物點交給友傳公司，也未將租賃標的物之鑰匙、遙控器及其他物件交付，亦未告知友傳公司之後可以隨時進入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86頁至第288頁），再佐以卷附110年3月10日之現場照片（見原審卷一第57頁至第77頁），可知謙商旅公司於110年3月10日，並未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1、2項約定，將租賃標的物騰空並恢復原狀，當日顯然並未完成點交。謙商旅公司、賈志杰又辯稱係因友傳公司於110年3月10日拒絕受領，謙商旅公司已於當日拋棄占有而免除交付義務云云。惟按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力，為民法第235條所明定；物之交付義務人所提出交付之物與契約訂定之內容不符者，不得謂為依債務本旨之提出，自不生提出之效力，債權人拒絕受領，即不負遲延責任；而有交付不動產義務之債務人，依民法第241條之規定，必於債權人遲延後，拋棄其占有，始得免除其交付義務（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161號判決意旨參照）。謙商旅公司於110年3月10日並未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1、2項約定，將租賃標的物騰空並恢復原狀，是其所提出之給付非依債務本旨，友傳公司自得拒絕受領，並無受領遲延，縱謙商旅公司於辦理點交之通知載有「…請友傳公司於110年3月10日上午10時前來『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辦理點交之事宜，本公司將移交所有鑰匙，並不再就前述租賃物為相關保管責任。…」（見原審卷一第54頁至第55頁），依前開說明，謙商旅公司自不得依民法第241條規定主張因拋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占有，而免除交付義務。
　3.謙商旅公司、賈志杰復辯稱，兩造有意找其他旅館業者以現狀承接系爭租約，故兩造已達成現況點交之默示合意，謙商旅公司於110年3月10日以現況點交系爭房屋，已符合債務本旨云云。而依證人陳俊志、張宸嘉於原審之證述，固可知在謙商旅公司通知將於109年6月15日終止系爭租約後，友傳公司曾於109年10月間委託仲介找其他業者至系爭房屋查看是否適合承接，證人張宸嘉亦有於110年1、2月間介紹有意願承接系爭租約之業者前往評估（見原審卷一第284頁、第292頁至第293頁），然證人陳俊志已表示友傳公司之所以委託仲介找尋有無業者適合承接系爭租約，係因謙商旅公司先對友傳公司提起另案訴訟，另案法官希望兩造試行和解，而張宸嘉帶其他業者前往評估，也是在上開試行和解期間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84頁），惟最終並無第三方業者承接系爭租約，兩造並未達成和解，佐以證人張宸嘉亦未證稱兩造有就現況點交達成共識（見原審卷一第294頁），據此即難認友傳公司同意於系爭租約終止後，謙商旅公司得以現況點交方式返還租賃標的物，況友傳公司亦已多次發函通知謙商旅公司應將租賃標的物騰空並恢復至一般辦公室使用標準後返還，有遠一國際法律事務所109年11月13日（109）遠函字第B0000-00-00號函、110年3月30日（110）遠函字第B0000-00-00號函、110年10月18日（110）遠函字第B0000-00-00號函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43頁至第50頁、第181頁至第211頁），堪認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所辯兩造已達成現況點交之默示合意，謙商旅公司於110年3月10日以現況點交系爭房屋，已符合債務本旨乙節，並非可採。
　4.再者，系爭車位前由謙商旅公司轉租他人，租約係於111年1月31日始全數終止，此有停車位租賃契約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47頁至第52頁、第223頁至第245頁），謙商旅公司既將系爭車位轉租他人，於110年3月10日尚未屆期，且謙商旅公司當日並未將系爭車位之停車場遙控器交付友傳公司，業經證人陳俊志證述在卷（見原審卷一第287頁），足認謙商旅公司主張已於110年3月10日將系爭車位點交返還予友傳公司，顯無可採。謙商旅公司、賈志杰又辯稱謙商旅公司係因友傳公司拒絕辦理系爭車位租約換約及租金結算事宜，本於善意適法無因管理系爭車位，且謙商旅公司至遲已於111年4月1日拋棄系爭車位占有，而生免除交付義務之效力云云，然謙商旅公司除未將系爭車位之停車場遙控器交付友傳公司，且於系爭租約止後，仍繼續與系爭車位承租人簽訂上開停車位租賃契約書，而以出租人身分自居，並收取租金，顯無為友傳公司管理事務之意，至友傳公司於109年6月30日回覆謙商旅公司詢問關於系爭車位出租後續事宜之電子郵件，乃係表示依系爭租約約定，是自收到謙商旅公司函告要求提前解約日（109年6月15日）起算6個月後，才能進行點交，而非109年6月15日，故在這段期間，承租使用權仍屬謙商旅公司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97頁至第398頁），非如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所辯友傳公司有於系爭租約終止後，拒絕辦理系爭車位換約及租金結算之情事，是謙商旅公司上開所為，自不構成適法無因管理。謙商旅公司固於111年4月1日以謙字第2022040101號函向友傳公司表示其無權管理系爭車位（見原審卷一第357-2頁），然於110年3月10日之後至111年4月1日間，謙商旅公司未再向友傳公司重新依債務本旨提出移轉占有之給付，則謙商旅公司、賈志杰逕自於111年4月1日發函表示其無權管理系爭車位，亦不生拋棄占有而免除交付義務之效力。再就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抗辯友傳公司於111年8月18日拒絕簽收謙商旅公司返還之系爭車位停車場遙控器云云，惟觀之謙商旅公司自行製作之111年8月18日現況確認清單，謙商旅公司所提出之系爭車位停車場遙控器僅3副（見原審卷二第55頁），並非全部，既未全部收回，亦難認已依債務本旨提出給付。
　5.此外，謙商旅公司迄未將系爭房屋恢復原狀，現尚有排煙管、鍋爐、幫浦、空調等大型設備未拆除，且有污水排水管貫穿2樓及3樓等情，此有友傳公司提出111年8月18日現場照片、111年8月18日錄影畫面翻拍照片、112年9月14日現場照片等件為證（見原審卷一第583頁至第589頁、卷二第181頁至第201頁、本院卷一第279頁至第303頁），謙商旅公司亦不否認上開設備、管線為其所設置（見原審卷二第219頁至第220頁），則於系爭租約終止後，謙商旅公司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1、2項之約定，自應將該等設備、管線拆除恢復原狀，始符系爭租約約定之返還義務。謙商旅公司、賈志杰雖抗辯謙商旅公司縱就返還系爭房屋有未恢復原狀之情形，應由友傳公司自行處理後，依系爭租約第10條第1項約定向謙商旅公司請求費用，惟依系爭租約第10條第1項約定：「乙方遷出時，如遺留傢俱雜物未搬離者，視為放棄，全權由甲方處理，費用由乙方負擔。」（見原審卷一第32頁），可見依系爭租約第10條第1項約定得經乙方放棄，由友傳公司自行清運處理者，依其真意應限於遺留之輕便傢俱雜物，而不包含上開難以處理之大型設備、管線，謙商旅公司復表示因同棟建物4至6樓其所經營之旅館事業仍有使用上開設備、管線之需要（見原審卷二第219頁至第220頁、本院卷一第237頁、第498頁），友傳公司更無貿然自行處理拆除之可能，是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所辯此部分設備、管線得由友傳公司依系爭租約第10條第1項約定自行處理，再向謙商旅公司請求費用乙節，自無可採，而該等設備、管線謙商旅公司既自陳現仍係供其於同棟建物4至6樓經營之旅館事業使用，亦見謙商旅公司並未拋棄該等設備、管線之所有權與使用權，而仍有占有系爭房屋之事實，此與謙商旅公司實際上有無於系爭房屋經營旅館事業無涉，縱其基於營運成本考量而未於系爭房屋繼續經營旅館事業，仍無礙其對系爭房屋具有事實上管理力之事實。
　6.謙商旅公司、賈志杰又辯稱上開設備、管線前於谷墨公司107年12月7日承租當時即已存在，谷墨公司依約就上開設備、管線不負拆除恢復原狀之義務，概括承受系爭租約之謙商旅公司亦無拆除該等設備、管線恢復原狀之義務云云。而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前原係由謙商旅公司於103年向上訴人承租（下稱103年租約，見原審卷一第551頁至第559頁），租賃期間自103年7月17日至113年11月30日，該103年租約經上訴人與謙商旅公司於107年12月7日簽立房屋租賃終止協議書，合意於107年12月31日提前終止（見原審卷一第562頁），再改由谷墨公司於107年12月7日與上訴人簽訂系爭租約，由谷墨公司自108年1月1日起承租，嗣谷墨公司與謙商旅公司於108年12月30日合併後消滅，由合併後存續之謙商旅公司承受系爭租約，並於108年12月27日通知友傳公司系爭租約承租人之權利義務自解散日起由謙商旅公司概括承受等情，此有103年租約、房屋租賃終止協議書、系爭租約、公開資訊觀測站歷史重大訊息列印資料、租賃契約轉讓通知書存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28頁至第35頁、第37頁至第38頁、第551頁至第559頁、第562頁、本院卷二第117頁），上開房屋租賃終止協議書第3條固記載「甲方（即友傳公司）同意乙方（即謙商旅公司）得以建物現況返還，無須恢復原狀。」（見原審卷一第562頁），惟由謙商旅公司於終止103年租約前之107年10月2日，曾以謙字第107100202號函向上訴人表示「本公司就旨揭標的（即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與貴公司簽訂租賃契約在案，租賃期間自103年7月17日至113年11月30日止（即103年租約），現本公司因營運需求懇請貴公司同意變更原契約如下：㈠本公司為業務需求，懇請貴公司同意將原合約承租人變更為本公司持有股權100%之子公司『謙商旅谷墨股份有限公司』。㈡因本公司承租旨揭標的的建置成本較高且有長期租賃事實與意願，並考量本公司營運艱困，懇請貴公司酌情調降租金。㈢本公司有長期營運誠意，懇請貴公司同意將原合約租期延長至120年11月30日止。」（見本院卷一第443頁），復參照房屋租賃終止協議書前言載明「茲為乙方請求更換其子公司謙商旅谷墨股份有限公司繼受為承租人，故甲乙雙方協議提前終止房屋租賃契約書」等語（見原審卷一第562頁），據此可知，友傳公司與謙商旅公司係為使其子公司谷墨公司承接謙商旅公司103年租約，復為一併延長租約，方將103年租約終止再另行簽訂系爭租約，則友傳公司主張房屋租賃終止協議書第3條約定謙商旅公司無須恢復原狀，乃因谷墨公司已承接103年租約，才以現況交付供谷墨公司於系爭房屋繼續經營旅館事業使用，而同意謙商旅公司就103年租約無須恢復原狀，並非同意谷墨公司或合併承受後之謙商旅公司就系爭租約日後無須恢復原狀等節，確屬有據，況謙商旅公司本為103年租約之當事人，經其主動要求將103年租約承租人更換為其100%持股之子公司，即由谷墨公司繼受為承租人，嗣謙商旅公司再與谷墨公司合併而承受系爭租約，對於上開過程自應知之甚詳，謙商旅公司、賈志杰辯稱謙商旅公司就上開設備、管線不負拆除恢復原狀之義務乙節，實違反誠信而無可採。謙商旅公司、賈志杰另辯以鍋爐及空調等設備係安裝在外牆，非上訴人之專有部分，而非屬系爭租約約定之租賃標的物範圍云云，惟參照系爭租約與103年租約第10條第8項均約定：「甲方同意乙方可自行於租賃樓層外牆設置招牌，但須遵守本大樓住戶規約及相關法令。」（見原審卷一第33頁、第557頁），可見謙商旅公司之所以能夠於在外牆設置鍋爐及空調設備，乃係源於其合法承租系爭房屋所致，系爭租約業經終止，謙商旅公司自負有將該等設備拆除恢復原狀之義務。
　7.綜上，本件既無從認定謙商旅公司已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1、2項約定，將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點交返還予友傳公司，友傳公司依照系爭租約請求謙商旅公司及身為連帶保證人之賈志杰連帶將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全部回復原狀騰空返還予友傳公司，核屬有據。
　㈡關於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部分：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依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為要件，故其得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對方所受之利益為度，非以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故如無權占有他人之房屋，加害人應返還之不當得利之範圍，為相當於租金之利益（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94號判決意旨參照）。復按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應返還租賃物；稱保證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他方之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由其代負履行責任之契約；保證債務，除契約另有訂定外，包含主債務之利息、違約金、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為民法第455條前段、第739條、第740條所明定。又就承租人之債務負保證責任者，其所保證之範圍，包括租賃關係終止後，因承租人未履行返還租賃物義務而生之損害賠償（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428號判決意旨參照）。
　2.而所謂占有，乃對於物有事實上管領力之一種狀態，此與謙商旅公司究竟有無實際在系爭房屋繼續經營旅館事業本屬二事，兩造既不爭執系爭租約已於109年12月15日終止，謙商旅公司並未於110年3月10日將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1、2項約定恢復原狀點交返還予友傳公司，而仍有占有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等節，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友傳公司主張謙商旅公司於系爭租約終止後，仍無權占有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致友傳公司受有損害，確屬有據。參諸系爭租約第3條約定108年1月1日至110年5月31日止，每月租金為82萬9,500元（未稅，含稅為87萬975元），110年6月1日至113年11月30日止，每月租金為89萬5,860元（未稅，含稅為94萬653元），則謙商旅公司自110年1月1日至同年5月31日期間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數額為435萬4,875元（計算式：87萬975元×5月＝435萬4,875元），自110年6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日止，按月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數額為94萬653元。
　3.惟友傳公司前對謙商旅公司、賈志杰聲請強制執行109年7月份租金87萬975元及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3項約定提前終止租約之違約金2,090萬3,400元，由原法院以109年度司執字第77104號強制執行事件受理，謙商旅公司、賈志杰嗣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該案經本院110年度重上字第502號事件審理後，認謙商旅公司已清償109年7月份租金87萬975元，並酌減友傳公司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3項約定請求之違約金數額為522萬5,850元，再經謙商旅公司以溢付半個月租金抵銷後餘額為479萬362元，而友傳公司另依系爭租約第4條第2項沒收押租金497萬7,000元作為違約金部分，亦經該判決酌減此部分違約金數額為421萬1,308元，並認該押租金當然抵充謙商旅公司自系爭租約終止後，無權占用系爭房屋期間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而不得再執為重複抵充友傳公司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3項請求之違約金，乃判決確認友傳公司對謙商旅公司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3項約定之違約金債權超過479萬362元部分不存在，上開強制執行事件就超過479萬362元部分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再經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197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此有本院110年度重上字第502號判決、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197號判決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二第245頁至第261頁）。則本院110年度重上字第502號判決既已將友傳公司依系爭租約第4條第2項沒收押租金497萬7,000元作為違約金之數額酌減為421萬1,308元，該酌減數額即76萬5,692元（計算式：497萬7,000元－421萬1,308元＝76萬5,692元），經與友傳公司本件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金額抵充後，友傳公司所得請求謙商旅公司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數額應為358萬9,183元（計算式：435萬4,875元－76萬5,692元＝358萬9,183元），及自110年6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日止，按月給付94萬653元。
　4.謙商旅公司依系爭租約第8條及民法第455條規定，於租賃關係消滅後，負有返還租賃物之義務，其因未履行返還租賃物義務所生之損害，依前揭說明，亦屬連帶保證人賈志杰保證之範圍，則友傳公司因謙商旅公司未履行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義務，致無法出租或為其他使用，受有相當於租金之損害，謙商旅公司、賈志杰自應就友傳公司無法出租利用之損失連帶負賠償責任。賈志杰雖辯稱民法不當得利並未設有連帶返還之明文，且租賃契約連帶保證人之連帶責任僅就租賃契約所生債務為限云云，惟友傳公司係依系爭租約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對賈志杰追加請求，並非僅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依前開說明，賈志杰應與謙商旅公司連帶負未履行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義務之損害賠償責任，是友傳公司請求賈志杰應與謙商旅公司連帶給付不當得利358萬9,183元，及自110年6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不當得利94萬653元，核屬有據。
　㈢關於請求違約金部分：
　1.按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應支付違約金，民法第250條第1項定有明文。違約金有賠償性違約金及懲罰性違約金，前者以違約金作為債務不履行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之預定，債權人除違約金外，不得另行請求損害賠償；後者則以強制債務履行為目的，確保債權效力之強制罰，具有懲罰之性質，債務人於違約時除應支付違約金外，仍應依契約之約定或其他債之關係負損害賠償責任。至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究屬何者，應依當事人之意思定之。又當事人之真意為何，應綜合契約之內容及一切事實定之（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754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定有明文。至是否相當，應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及債務人若能依約履行時，債權人可得享受之一切利益，以為衡量之標準，倘所約定之額數，與實際損害顯相懸殊者，法院自得酌予核減，並不因懲罰性違約金或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而異（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74號判決意旨參照）。而約定違約金額是否過高？賠償性違約金係以債權人所受損害為主要準據，懲罰性違約金則非以債權人所受損害為唯一審定標準，尚應參酌債務人違約時之一切情狀（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764號、110年度台上字第732號判決意旨參照）。
　2.系爭租約第8條第6項約定：「乙方未依約返還租賃標的物時，甲方得按當時每月換算日租金水準向乙方請求按照租約終止後之每日租金之2倍支付違約金至遷讓完竣，乙方不得有異議。」（見原審卷一第32頁），固未載明為懲罰性違約金，然由該條約定須按照租金2倍支付違約金，及同條第3項有關提前終止租約之違約金約定，乃係約定若承租人提前終止租約，出租人除依系爭租約第4條第2項約定沒收押租金作為違約金外，尚得請求承租人另行給付24倍租金作為違約金，可知該條約定之違約金應係以強制債務履行為目的，而具有懲罰之性質，另系爭租約第9條亦有就未違約方可向違約方請求損害賠償，並可同時請求賠償違約金為約定，而將違約金與其他損害賠償併列，足認系爭租約上開約定之違約金應屬懲罰性違約金，自不影響友傳公司前述依不當得利、系爭租約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向謙商旅公司、賈志杰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3.謙商旅公司、賈志杰辯稱系爭租約第8條第6項已約明計算至遷讓完竣為止，可見該違約金並未包含違反恢復原狀義務之情形，友傳公司不得依該條約定請求違約金云云，然該約定實係約定謙商旅公司未依約返還租賃標的物時，友傳公司即得請求違約金，復依同條第1項約定可知，謙商旅公司返還租賃標的物之義務不僅限於遷讓租賃標的物，尚包含將之恢復至一般辦公室使用之標準，且本件謙商旅公司迄未將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依照系爭租約之約定點交返還予友傳公司，而仍無權占有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友傳公司自得依該約定請求違約金。惟本院審酌系爭租約租賃標的物之價值、每月租金數額，及友傳公司因謙商旅公司未依約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所受之損害除為其無法就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使用、收益，尚因處理本件糾紛而需付出相關成本，並參酌謙商旅公司已將系爭房屋大部分之裝潢拆除，惟仍留有排煙管、污水管、鍋爐、幫浦、空調等設備尚未恢復原狀，方未依債務本旨將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點交返還予友傳公司之違約情節，與友傳公司如有其他損害，仍得請求損害賠償等一切情狀，認本件違約金應酌減至10分之1為適當公允，是以，108年1月1日至110年5月31日間月租金數額含稅為87萬975元，2倍日租金數額為5萬8,065元（計算式：87萬975元÷30日×2倍＝5萬8,065元），而109年12月15日至110年5月31日共計168日，此段期間之違約金數額原為975萬4,920元（計算式：5萬8,065元×168日＝975萬4,920元），經酌減至10分之1後之違約金數額為97萬5,492元（計算式：975萬4,920元×1/10＝97萬5,492元），另110年6月1日至113年11月30日間月租金數額含稅為94萬653元，2倍日租金數額為6萬2,710元（計算式：94萬653元÷30日×2倍＝6萬2,710元），則自110年6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日止，原應按月給付違約金188萬1,300元（計算式：6萬2,710元×30日＝188萬1,300元），經酌減至10分之1後按月給付之違約金數額18萬8,130元（計算式：188萬1,300元×1/10＝18萬8,130元），從而，友傳公司得請求謙商旅公司、賈志杰連帶給付違約金97萬5,492元，及自110年6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違約金18萬8,130元，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七、綜上所述，友傳公司依系爭租約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謙商旅公司、賈志杰連帶將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全部回復原狀騰空返還予友傳公司；並請求謙商旅公司給付經抵銷後之110年1月1日至同年5月31日止不當得利358萬9,183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8月20日起（送達證書見原審卷一第129頁）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及自110年6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日止，按月給付不當得利94萬653元，暨其中188萬1,306元（即110年6月1日至110年7月31日部分）自110年8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其餘自110年8月1日起之按月給付，應各自次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另請求謙商旅公司、賈志杰連帶給付109年12月15日至110年5月31日止違約金97萬5,492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8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及自110年6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違約金18萬8,130元，暨其中37萬6,260元（即110年6月1日至110年7月31日部分）自110年8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其餘自110年8月1日起之按月給付，應各自次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超過上開應予准許之不當得利358萬9,183元本息部分，為謙商旅公司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謙商旅公司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於上開應准許之自110年6月1日起按月給付違約金18萬8,130元本息部分，原審誤算僅判准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按月連帶給付9萬4,065元本息，尚有未合，友傳公司上訴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3項所示；而友傳公司其他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友傳公司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並無不合，友傳公司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該部分之上訴；另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為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敗訴之判決，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並無不合，謙商旅公司、賈志杰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等該部分上訴。此外，友傳公司於本院追加依系爭租約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賈志杰就謙商旅公司給付不當得利358萬9,183元部分負連帶給付責任，並自追加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3月7日起（兩造均不爭執賈志杰於113年3月6日收受該書狀，見本院卷一第496頁）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與自110年6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日止，按月給付不當得利94萬653元部分負連帶給付責任，暨其中3,010萬896元（即110年6月1日至113年2月29日部分）自113年3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其餘自113年3月1日起之按月給付，應各自次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追加請求，不應准許。又本判決所命給付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友傳公司追加之訴敗訴部分之假執行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再者，友傳公司既為聲明之減縮更正，爰將原判決主文第1、4、5項減縮更正後之請求，分別諭知如本判決主文第9、10、11項。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謙商旅公司之上訴及友傳公司之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賈志杰之上訴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第85條第2項、第463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朱耀平
　　　　　　　　　　　　　　法　官　羅立德
　　　　　　　　　　　　　　法　官　王唯怡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書記官　于　誠


















附件一（友傳公司於原審訴之聲明）：
		㈠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應連帶將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全部回復原狀騰空返還予友傳公司。
㈡謙商旅公司應給付友傳公司1,410萬9,795元（即110年1月1日至同年5月31日期間之不當得利435萬4,875元與109年12月15日至110年5月31日期間之違約金975萬4,920元），其中違約金975萬4,920元應由謙商旅公司、賈志杰連帶給付友傳公司，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㈢謙商旅公司應自110年6月1日起至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日止，按月給付友傳公司不當得利94萬653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㈣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應自110年6月1日起至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日止，連帶按日給付友傳公司違約金6萬2,710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㈤謙商旅公司應將登記之谷墨分公司登記、營業（稅籍）地址自系爭房屋遷出。　
㈥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附件二（原審判決主文）：
		㈠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應連帶將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全部回復原狀騰空返還予友傳公司。
㈡謙商旅公司應給付友傳公司不當得利435萬4,875元（計算期間自110年1月1日起至同年5月31日止），及自110年8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㈢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應連帶給付友傳公司違約金97萬5,492元（計算期間自109年12月15日起至110年5月31日止），及自110年8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㈣謙商旅公司應自110年6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日止，按月給付友傳公司不當得利94萬653元，及自110年8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㈤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應連帶自110年6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日止，按月給付友傳公司違約金9萬4,065元，及自110年8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㈥至略）　
友傳公司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附件三（友傳公司上訴及追加聲明）：
		上訴聲明：
㈠原判決不利於友傳公司部分廢棄。
㈡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應連帶再給付友傳公司877萬9,428元，及自110年8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㈢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應連帶自110年6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原判決主文第1項所示不動產之日止，按月再給付友傳公司178萬7,235元，及如附件四所示之利息。
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追加聲明：
㈠賈志杰應就原判決主文第2項命謙商旅公司給付友傳公司435萬4,875元部分（即110年1月1日至同年5月31日期間之不當得利）負連帶給付責任，並自113年3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㈡賈志杰應就原判決主文第4項命謙商旅公司自110年6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原判決主文第1項所示不動產之日止，按月給付友傳公司不當得利94萬653元部分負連帶給付責任，及其中3,010萬896元（即110年6月1日至113年2月29日部分）自113年3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另自113年3月1日起之按月給付，每期各自次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原判決主文第1項所示不動產之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上字第629號
上  訴  人  
即被上訴人  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謝昀倫
訴訟代理人  楊鈞國律師
複  代理人  劉奎宏
訴訟代理人  謝昆峯律師
            張伃萱律師
被  上訴人
即  上訴人  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賈志杰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澐樺律師
            許兆慶律師
複  代理人  翁嘉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兩造對於中華民國112年5月23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重訴字第676號第一審判決各自提起上訴，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並為訴之追加、聲明減縮與一部撤回，本院於113年1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㈠主文第二項命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給付超過新臺幣參佰伍拾捌萬玖仟壹佰捌拾參元本息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㈡主文第十二項駁回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後開第三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除確定、減縮、撤回部分外）均廢棄。
二、上開廢棄㈠部分，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上開廢棄㈡部分，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賈志杰應連帶自民國一一○年六月一日起至遷讓返還原判決主文第一項所示不動產（坐落土地除外）之日止，再按月給付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玖萬肆仟零陸拾伍元，及其中新臺幣壹拾捌萬捌仟壹佰參拾元（即民國一一○年六月一日至民國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部分）自民國一一○年八月二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餘自民國一一○年八月一日起之按月給付，應各自次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四、賈志杰應就原判決主文第二項命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給付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參佰伍拾捌萬玖仟壹佰捌拾參元部分（即經本判決主文第一項廢棄後餘額部分）負連帶給付責任，並自民國一一三年三月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五、賈志杰應就原判決主文第四項命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自民國一一○年六月一日起至遷讓返還原判決主文第一項所示不動產（坐落土地除外）之日止，按月給付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玖拾肆萬零陸佰伍拾參元部分負連帶給付責任，及其中新臺幣參仟零壹拾萬零捌佰玖拾陸元（即民國一一○年六月一日至民國一一三年二月二十九日部分）自民國一一三年三月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餘自民國一一三年三月一日起之按月給付，應各自次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六、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其餘上訴及賈志杰之上訴均駁回。
七、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其餘上訴及其餘追加之訴均駁回。
八、第一審訴訟費用（除確定、減縮、撤回部分外）由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賈志杰連帶負擔六分之五，餘由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負擔；第二審訴訟費用（除確定、減縮、撤回部分外，含追加之訴）由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賈志杰連帶負擔二分之一，餘由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負擔。
九、原判決主文第一項減縮更正為：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賈志杰應連帶將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段○○○號二樓、三樓、一四五號地下一層（含四個車位）、地下二層共十個車位全部回復原狀騰空返還予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十、原判決主文第四項減縮更正為：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應自民國一一○年六月一日起至遷讓返還原判決主文第一項所示不動產（坐落土地除外）之日止，按月給付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玖拾肆萬零陸佰伍拾參元，及其中新臺幣壹佰捌拾捌萬壹仟參佰零陸元（即民國一一○年六月一日至民國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部分）自民國一一○年八月二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餘自民國一一○年八月一日起之按月給付，應各自次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十一、原判決主文第五項減縮更正為：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賈志杰應連帶自民國一一○年六月一日起至遷讓返還原判決主文第一項所示不動產（坐落土地除外）之日止，按月給付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玖萬肆仟零陸拾伍元，及其中新臺幣壹拾捌萬捌仟壹佰參拾元（即民國一一○年六月一日至民國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部分）自民國一一○年八月二十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餘自民國一一○年八月一日起之按月給付，應各自次月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十二、本判決第三項所命給付部分，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各期以新臺幣參萬貳仟元為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賈志杰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賈志杰如各期以新臺幣玖萬肆仟零陸拾伍元為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三、本判決第四項所命給付部分，於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新臺幣壹佰貳拾萬元為賈志杰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賈志杰如以新臺幣參佰伍拾捌萬玖仟壹佰捌拾參元為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四、本判決第五項所命給付部分，於各該給付期屆至時，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各期以新臺幣參拾貳萬元為賈志杰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賈志杰如各期以新臺幣玖拾肆萬零陸佰伍拾參元為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五、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追加之訴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即被上訴人友傳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友傳公司）於原審聲明請求被上訴人即上訴人謙商旅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謙商旅公司）、賈志杰（下逕稱其姓名）應連帶將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2樓、3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地下1層含4個車位與地下2層共10個車位（下稱系爭車位）及其坐落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全部回復原狀騰空返還予友傳公司，經原審就此部分判決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應連帶將系爭房屋、系爭車位及系爭土地全部回復原狀騰空返還予友傳公司，友傳公司嗣於上訴後減縮、撤回對於系爭土地部分之請求（見本院卷一第223頁、第235頁），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業於本院民國113年11月6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表示同意（見本院卷三第171頁），合於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次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亦定有明文。查友傳公司於原審聲明如附件一所示，經原審判決如附件二所示，友傳公司就其請求違約金受敗訴判決部分提起上訴，並追加聲明請求賈志杰應就原審判命謙商旅公司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部分負連帶給付之責，復迭經更正其聲明，最終於本院113年11月6日言詞辯論期日確定其上訴及追加聲明如附件三所示（見本院卷三第169頁至第170頁）；另友傳公司就原判決主文第4項、第5項關於命謙商旅公司按月給付不當得利94萬653元本息，及命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按月連帶給付違約金9萬4,065元本息部分之利息起算日均減縮如附件四、五所示之日期（見本院卷一第494頁、卷三第170頁），核友傳公司上開所為，係本於同一基礎事實追加聲明，並就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為擴張及減縮，均合於前揭法律規定，亦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友傳公司主張：謙商旅公司之子公司即訴外人謙商旅谷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谷墨公司）於107年12月7日邀同賈志杰為連帶保證人，與友傳公司簽訂辦公大樓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約定租賃期間自108年1月1日起至120年12月31日止，租賃標的物為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108年1月1日至110年5月31日止，每月租金為82萬9,500元（未稅），110年6月1日至113年11月30日止，每月租金為89萬5,860元（未稅），113年12月1日至116年11月30日止，每月租金為94萬653元（未稅）；116年12月1日至120年12月31日止，每月租金為100萬6,499元（未稅）。嗣谷墨公司與謙商旅公司合併後消滅，由謙商旅公司承受系爭租約，謙商旅公司於109年6月3日通知友傳公司將於109年6月15日提前終止系爭租約，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2項約定，系爭租約應於6個月後即109年12月15日發生終止效力，惟謙商旅公司迄今仍未將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騰空並恢復至一般辦公室使用標準點交返還予友傳公司，而無權占有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友傳公司並得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6項約定，請求租金2倍之違約金等情，爰依系爭租約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在原審求為如附件一所示之判決。
二、謙商旅公司、賈志杰則以：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1項約定，友傳公司得請求謙商旅公司將租賃標的物恢復至一般辦公室使用之標準點交，或以現況點交，因兩造有意找其他旅館業者以現狀承接系爭租約，故兩造已達成現況點交之默示合意，之後謙商旅公司亦多次配合友傳公司之要求清空拆除裝潢，將租賃標的物恢復至得作為一般辦公室使用之狀態，竟遭友傳公司以未恢復至103年系爭房屋之原狀拒絕受領，然謙商旅公司於109年終止租約後即未就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占有使用，並於110年3月10日拋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占有完成點交，縱友傳公司認謙商旅公司所返還之系爭房屋有未恢復原狀之情形，應由友傳公司自行處理後，依系爭租約第10條第1項約定向謙商旅公司請求費用，非得據以請求不當得利及違約金，另系爭車位租約雖係於111年1月31日始全數終止，惟謙商旅公司係為友傳公司管理事務，本於善意適法無因管理系爭車位，系爭車位租約並不影響謙商旅公司已完成點交之事實。又系爭租約第8條第6項約定之違約金，性質應屬損害賠償總額預定性，友傳公司不得另依不當得利請求返還相當於租金之利益，且該違約金亦屬過高，應予酌減。另友傳公司前以謙商旅公司提前終止系爭租約為由，沒收497萬7,000元押租金作為違約金，該違約金經本院110年度重上字第502號判決酌減數額為421萬1,308元，並以該經酌減之76萬5,692元部分當然抵充友傳公司本件請求金額為由，認定押租金已無餘額等節，業經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197號民事判決維持而告確定，故該76萬5,692元應與本件友傳公司請求之金額進行抵充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如附件二所示，駁回友傳公司其餘請求，兩造各自就其受敗訴判決部分提起上訴，友傳公司並於本院依系爭租約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追加請求賈志杰應就原審判命謙商旅公司給付不當得利部分負連帶給付之責，而於本院上訴及追加聲明如附件三所示。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於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於謙商旅公司、賈志杰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友傳公司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兩造各自於本院答辯聲明：上訴駁回或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謙商旅公司、賈志杰並陳明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至友傳公司就其餘敗訴部分，經原審駁回未據其聲明不服，及減縮、撤回如前，均非本院審理範圍）
四、本件經兩造確認之不爭執事項如下（見本院卷一第239頁，並由本院依卷證為部分文字修正）：
　㈠兩造於109年12月15日終止系爭租約。
　㈡謙商旅公司已繳納自109年6月16日至109年12月15日承租系爭房屋期間之租金及管理費。
五、友傳公司主張謙商旅公司於系爭租約終止後，迄未依約將租賃標的物騰空並恢復至一般辦公室使用標準點交返還予友傳公司，而無權占有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並應給付違約金，賈志杰應與謙商旅公司就系爭租約債務之履行負連帶給付之責等情，為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是以，本件所應審究之爭點為：
　㈠謙商旅公司自系爭租約終止後，是否已依約將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點交返還予友傳公司?友傳公司請求謙商旅公司、賈志杰連帶將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回復原狀騰空返還，有無理由?
　㈡友傳公司請求謙商旅公司、賈志杰連帶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有無理由?
　㈢友傳公司請求謙商旅公司、賈志杰連帶給付違約金，有無理由?　　
六、本院之判斷：
　㈠關於請求回復原狀騰空返還部分：
　1.系爭租約第8條第1、2項約定：「本契約所訂之租賃期間屆滿時，乙方得就現況點交予甲方，但若乙方於112年12月31 日前終止契約，甲方有權利視情況要求乙方維持現況點交或將租賃標的物騰空並恢復至一般辦公室使用之標準點交狀況，包含天花板、地板、燈具、空調。如大樓當樓層之公共區域，包含電梯廳、水電錶、男女廁及茶水間，乙方有自行改裝，乙方需恢復原狀，不應藉詞推諉或主張任何權利、費用等。」、「租賃期間未滿，如任一方擬提前終止租約，應預先於預定終止日6個月前，以書面通知對方後始生效。終止契約後，乙方則應於終止日前依前項規定返還租賃標的物，甲方則應於30日內結清乙方有應付而未付租金及各項費用後，優先從押租金扣除後，再無息退還剩餘押租金予乙方。」（見原審院卷一第31頁至第32頁）。而兩造於109年12月15日提前終止系爭租約，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㈠），友傳公司並已通知謙商旅公司將租賃標的物騰空並恢復至一般辦公室使用標準後返還，有遠一國際法律事務所109年11月13日（109）遠函字第B0000-00-00號函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43頁至第46頁），故謙商旅公司於系爭租約終止後自應依系爭租約上開約定，將租賃標的物騰空並恢復至一般辦公室使用標準之原狀後點交返還予友傳公司。
　2.謙商旅公司、賈志杰辯稱謙商旅公司已於110年3月10日將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點交返還予友傳公司乙節，為友傳公司所否認。而依證人即友傳公司員工陳俊志於原審具結證稱：友傳公司有收到謙商旅公司要在110年3月10日辦理點交之通知，當天伊有詢問謙商旅公司之周經理為何未按系爭租約約定拆遷淨空，周經理表示他只接收公司命令，帶伊等至要退租之各樓層查看而已，周經理並沒有要將租賃標的物點交給友傳公司，也未將租賃標的物之鑰匙、遙控器及其他物件交付，亦未告知友傳公司之後可以隨時進入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86頁至第288頁），再佐以卷附110年3月10日之現場照片（見原審卷一第57頁至第77頁），可知謙商旅公司於110年3月10日，並未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1、2項約定，將租賃標的物騰空並恢復原狀，當日顯然並未完成點交。謙商旅公司、賈志杰又辯稱係因友傳公司於110年3月10日拒絕受領，謙商旅公司已於當日拋棄占有而免除交付義務云云。惟按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力，為民法第235條所明定；物之交付義務人所提出交付之物與契約訂定之內容不符者，不得謂為依債務本旨之提出，自不生提出之效力，債權人拒絕受領，即不負遲延責任；而有交付不動產義務之債務人，依民法第241條之規定，必於債權人遲延後，拋棄其占有，始得免除其交付義務（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161號判決意旨參照）。謙商旅公司於110年3月10日並未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1、2項約定，將租賃標的物騰空並恢復原狀，是其所提出之給付非依債務本旨，友傳公司自得拒絕受領，並無受領遲延，縱謙商旅公司於辦理點交之通知載有「…請友傳公司於110年3月10日上午10時前來『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辦理點交之事宜，本公司將移交所有鑰匙，並不再就前述租賃物為相關保管責任。…」（見原審卷一第54頁至第55頁），依前開說明，謙商旅公司自不得依民法第241條規定主張因拋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占有，而免除交付義務。
　3.謙商旅公司、賈志杰復辯稱，兩造有意找其他旅館業者以現狀承接系爭租約，故兩造已達成現況點交之默示合意，謙商旅公司於110年3月10日以現況點交系爭房屋，已符合債務本旨云云。而依證人陳俊志、張宸嘉於原審之證述，固可知在謙商旅公司通知將於109年6月15日終止系爭租約後，友傳公司曾於109年10月間委託仲介找其他業者至系爭房屋查看是否適合承接，證人張宸嘉亦有於110年1、2月間介紹有意願承接系爭租約之業者前往評估（見原審卷一第284頁、第292頁至第293頁），然證人陳俊志已表示友傳公司之所以委託仲介找尋有無業者適合承接系爭租約，係因謙商旅公司先對友傳公司提起另案訴訟，另案法官希望兩造試行和解，而張宸嘉帶其他業者前往評估，也是在上開試行和解期間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84頁），惟最終並無第三方業者承接系爭租約，兩造並未達成和解，佐以證人張宸嘉亦未證稱兩造有就現況點交達成共識（見原審卷一第294頁），據此即難認友傳公司同意於系爭租約終止後，謙商旅公司得以現況點交方式返還租賃標的物，況友傳公司亦已多次發函通知謙商旅公司應將租賃標的物騰空並恢復至一般辦公室使用標準後返還，有遠一國際法律事務所109年11月13日（109）遠函字第B0000-00-00號函、110年3月30日（110）遠函字第B0000-00-00號函、110年10月18日（110）遠函字第B0000-00-00號函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43頁至第50頁、第181頁至第211頁），堪認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所辯兩造已達成現況點交之默示合意，謙商旅公司於110年3月10日以現況點交系爭房屋，已符合債務本旨乙節，並非可採。
　4.再者，系爭車位前由謙商旅公司轉租他人，租約係於111年1月31日始全數終止，此有停車位租賃契約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47頁至第52頁、第223頁至第245頁），謙商旅公司既將系爭車位轉租他人，於110年3月10日尚未屆期，且謙商旅公司當日並未將系爭車位之停車場遙控器交付友傳公司，業經證人陳俊志證述在卷（見原審卷一第287頁），足認謙商旅公司主張已於110年3月10日將系爭車位點交返還予友傳公司，顯無可採。謙商旅公司、賈志杰又辯稱謙商旅公司係因友傳公司拒絕辦理系爭車位租約換約及租金結算事宜，本於善意適法無因管理系爭車位，且謙商旅公司至遲已於111年4月1日拋棄系爭車位占有，而生免除交付義務之效力云云，然謙商旅公司除未將系爭車位之停車場遙控器交付友傳公司，且於系爭租約止後，仍繼續與系爭車位承租人簽訂上開停車位租賃契約書，而以出租人身分自居，並收取租金，顯無為友傳公司管理事務之意，至友傳公司於109年6月30日回覆謙商旅公司詢問關於系爭車位出租後續事宜之電子郵件，乃係表示依系爭租約約定，是自收到謙商旅公司函告要求提前解約日（109年6月15日）起算6個月後，才能進行點交，而非109年6月15日，故在這段期間，承租使用權仍屬謙商旅公司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97頁至第398頁），非如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所辯友傳公司有於系爭租約終止後，拒絕辦理系爭車位換約及租金結算之情事，是謙商旅公司上開所為，自不構成適法無因管理。謙商旅公司固於111年4月1日以謙字第2022040101號函向友傳公司表示其無權管理系爭車位（見原審卷一第357-2頁），然於110年3月10日之後至111年4月1日間，謙商旅公司未再向友傳公司重新依債務本旨提出移轉占有之給付，則謙商旅公司、賈志杰逕自於111年4月1日發函表示其無權管理系爭車位，亦不生拋棄占有而免除交付義務之效力。再就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抗辯友傳公司於111年8月18日拒絕簽收謙商旅公司返還之系爭車位停車場遙控器云云，惟觀之謙商旅公司自行製作之111年8月18日現況確認清單，謙商旅公司所提出之系爭車位停車場遙控器僅3副（見原審卷二第55頁），並非全部，既未全部收回，亦難認已依債務本旨提出給付。
　5.此外，謙商旅公司迄未將系爭房屋恢復原狀，現尚有排煙管、鍋爐、幫浦、空調等大型設備未拆除，且有污水排水管貫穿2樓及3樓等情，此有友傳公司提出111年8月18日現場照片、111年8月18日錄影畫面翻拍照片、112年9月14日現場照片等件為證（見原審卷一第583頁至第589頁、卷二第181頁至第201頁、本院卷一第279頁至第303頁），謙商旅公司亦不否認上開設備、管線為其所設置（見原審卷二第219頁至第220頁），則於系爭租約終止後，謙商旅公司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1、2項之約定，自應將該等設備、管線拆除恢復原狀，始符系爭租約約定之返還義務。謙商旅公司、賈志杰雖抗辯謙商旅公司縱就返還系爭房屋有未恢復原狀之情形，應由友傳公司自行處理後，依系爭租約第10條第1項約定向謙商旅公司請求費用，惟依系爭租約第10條第1項約定：「乙方遷出時，如遺留傢俱雜物未搬離者，視為放棄，全權由甲方處理，費用由乙方負擔。」（見原審卷一第32頁），可見依系爭租約第10條第1項約定得經乙方放棄，由友傳公司自行清運處理者，依其真意應限於遺留之輕便傢俱雜物，而不包含上開難以處理之大型設備、管線，謙商旅公司復表示因同棟建物4至6樓其所經營之旅館事業仍有使用上開設備、管線之需要（見原審卷二第219頁至第220頁、本院卷一第237頁、第498頁），友傳公司更無貿然自行處理拆除之可能，是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所辯此部分設備、管線得由友傳公司依系爭租約第10條第1項約定自行處理，再向謙商旅公司請求費用乙節，自無可採，而該等設備、管線謙商旅公司既自陳現仍係供其於同棟建物4至6樓經營之旅館事業使用，亦見謙商旅公司並未拋棄該等設備、管線之所有權與使用權，而仍有占有系爭房屋之事實，此與謙商旅公司實際上有無於系爭房屋經營旅館事業無涉，縱其基於營運成本考量而未於系爭房屋繼續經營旅館事業，仍無礙其對系爭房屋具有事實上管理力之事實。
　6.謙商旅公司、賈志杰又辯稱上開設備、管線前於谷墨公司107年12月7日承租當時即已存在，谷墨公司依約就上開設備、管線不負拆除恢復原狀之義務，概括承受系爭租約之謙商旅公司亦無拆除該等設備、管線恢復原狀之義務云云。而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前原係由謙商旅公司於103年向上訴人承租（下稱103年租約，見原審卷一第551頁至第559頁），租賃期間自103年7月17日至113年11月30日，該103年租約經上訴人與謙商旅公司於107年12月7日簽立房屋租賃終止協議書，合意於107年12月31日提前終止（見原審卷一第562頁），再改由谷墨公司於107年12月7日與上訴人簽訂系爭租約，由谷墨公司自108年1月1日起承租，嗣谷墨公司與謙商旅公司於108年12月30日合併後消滅，由合併後存續之謙商旅公司承受系爭租約，並於108年12月27日通知友傳公司系爭租約承租人之權利義務自解散日起由謙商旅公司概括承受等情，此有103年租約、房屋租賃終止協議書、系爭租約、公開資訊觀測站歷史重大訊息列印資料、租賃契約轉讓通知書存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28頁至第35頁、第37頁至第38頁、第551頁至第559頁、第562頁、本院卷二第117頁），上開房屋租賃終止協議書第3條固記載「甲方（即友傳公司）同意乙方（即謙商旅公司）得以建物現況返還，無須恢復原狀。」（見原審卷一第562頁），惟由謙商旅公司於終止103年租約前之107年10月2日，曾以謙字第107100202號函向上訴人表示「本公司就旨揭標的（即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與貴公司簽訂租賃契約在案，租賃期間自103年7月17日至113年11月30日止（即103年租約），現本公司因營運需求懇請貴公司同意變更原契約如下：㈠本公司為業務需求，懇請貴公司同意將原合約承租人變更為本公司持有股權100%之子公司『謙商旅谷墨股份有限公司』。㈡因本公司承租旨揭標的的建置成本較高且有長期租賃事實與意願，並考量本公司營運艱困，懇請貴公司酌情調降租金。㈢本公司有長期營運誠意，懇請貴公司同意將原合約租期延長至120年11月30日止。」（見本院卷一第443頁），復參照房屋租賃終止協議書前言載明「茲為乙方請求更換其子公司謙商旅谷墨股份有限公司繼受為承租人，故甲乙雙方協議提前終止房屋租賃契約書」等語（見原審卷一第562頁），據此可知，友傳公司與謙商旅公司係為使其子公司谷墨公司承接謙商旅公司103年租約，復為一併延長租約，方將103年租約終止再另行簽訂系爭租約，則友傳公司主張房屋租賃終止協議書第3條約定謙商旅公司無須恢復原狀，乃因谷墨公司已承接103年租約，才以現況交付供谷墨公司於系爭房屋繼續經營旅館事業使用，而同意謙商旅公司就103年租約無須恢復原狀，並非同意谷墨公司或合併承受後之謙商旅公司就系爭租約日後無須恢復原狀等節，確屬有據，況謙商旅公司本為103年租約之當事人，經其主動要求將103年租約承租人更換為其100%持股之子公司，即由谷墨公司繼受為承租人，嗣謙商旅公司再與谷墨公司合併而承受系爭租約，對於上開過程自應知之甚詳，謙商旅公司、賈志杰辯稱謙商旅公司就上開設備、管線不負拆除恢復原狀之義務乙節，實違反誠信而無可採。謙商旅公司、賈志杰另辯以鍋爐及空調等設備係安裝在外牆，非上訴人之專有部分，而非屬系爭租約約定之租賃標的物範圍云云，惟參照系爭租約與103年租約第10條第8項均約定：「甲方同意乙方可自行於租賃樓層外牆設置招牌，但須遵守本大樓住戶規約及相關法令。」（見原審卷一第33頁、第557頁），可見謙商旅公司之所以能夠於在外牆設置鍋爐及空調設備，乃係源於其合法承租系爭房屋所致，系爭租約業經終止，謙商旅公司自負有將該等設備拆除恢復原狀之義務。
　7.綜上，本件既無從認定謙商旅公司已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1、2項約定，將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點交返還予友傳公司，友傳公司依照系爭租約請求謙商旅公司及身為連帶保證人之賈志杰連帶將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全部回復原狀騰空返還予友傳公司，核屬有據。
　㈡關於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部分：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依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為要件，故其得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對方所受之利益為度，非以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故如無權占有他人之房屋，加害人應返還之不當得利之範圍，為相當於租金之利益（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94號判決意旨參照）。復按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應返還租賃物；稱保證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他方之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由其代負履行責任之契約；保證債務，除契約另有訂定外，包含主債務之利息、違約金、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為民法第455條前段、第739條、第740條所明定。又就承租人之債務負保證責任者，其所保證之範圍，包括租賃關係終止後，因承租人未履行返還租賃物義務而生之損害賠償（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428號判決意旨參照）。
　2.而所謂占有，乃對於物有事實上管領力之一種狀態，此與謙商旅公司究竟有無實際在系爭房屋繼續經營旅館事業本屬二事，兩造既不爭執系爭租約已於109年12月15日終止，謙商旅公司並未於110年3月10日將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1、2項約定恢復原狀點交返還予友傳公司，而仍有占有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等節，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友傳公司主張謙商旅公司於系爭租約終止後，仍無權占有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致友傳公司受有損害，確屬有據。參諸系爭租約第3條約定108年1月1日至110年5月31日止，每月租金為82萬9,500元（未稅，含稅為87萬975元），110年6月1日至113年11月30日止，每月租金為89萬5,860元（未稅，含稅為94萬653元），則謙商旅公司自110年1月1日至同年5月31日期間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數額為435萬4,875元（計算式：87萬975元×5月＝435萬4,875元），自110年6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日止，按月所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數額為94萬653元。
　3.惟友傳公司前對謙商旅公司、賈志杰聲請強制執行109年7月份租金87萬975元及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3項約定提前終止租約之違約金2,090萬3,400元，由原法院以109年度司執字第77104號強制執行事件受理，謙商旅公司、賈志杰嗣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該案經本院110年度重上字第502號事件審理後，認謙商旅公司已清償109年7月份租金87萬975元，並酌減友傳公司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3項約定請求之違約金數額為522萬5,850元，再經謙商旅公司以溢付半個月租金抵銷後餘額為479萬362元，而友傳公司另依系爭租約第4條第2項沒收押租金497萬7,000元作為違約金部分，亦經該判決酌減此部分違約金數額為421萬1,308元，並認該押租金當然抵充謙商旅公司自系爭租約終止後，無權占用系爭房屋期間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而不得再執為重複抵充友傳公司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3項請求之違約金，乃判決確認友傳公司對謙商旅公司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3項約定之違約金債權超過479萬362元部分不存在，上開強制執行事件就超過479萬362元部分之強制執行程序應予撤銷，再經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197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此有本院110年度重上字第502號判決、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197號判決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二第245頁至第261頁）。則本院110年度重上字第502號判決既已將友傳公司依系爭租約第4條第2項沒收押租金497萬7,000元作為違約金之數額酌減為421萬1,308元，該酌減數額即76萬5,692元（計算式：497萬7,000元－421萬1,308元＝76萬5,692元），經與友傳公司本件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金額抵充後，友傳公司所得請求謙商旅公司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數額應為358萬9,183元（計算式：435萬4,875元－76萬5,692元＝358萬9,183元），及自110年6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日止，按月給付94萬653元。
　4.謙商旅公司依系爭租約第8條及民法第455條規定，於租賃關係消滅後，負有返還租賃物之義務，其因未履行返還租賃物義務所生之損害，依前揭說明，亦屬連帶保證人賈志杰保證之範圍，則友傳公司因謙商旅公司未履行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義務，致無法出租或為其他使用，受有相當於租金之損害，謙商旅公司、賈志杰自應就友傳公司無法出租利用之損失連帶負賠償責任。賈志杰雖辯稱民法不當得利並未設有連帶返還之明文，且租賃契約連帶保證人之連帶責任僅就租賃契約所生債務為限云云，惟友傳公司係依系爭租約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對賈志杰追加請求，並非僅依不當得利法律關係請求，依前開說明，賈志杰應與謙商旅公司連帶負未履行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義務之損害賠償責任，是友傳公司請求賈志杰應與謙商旅公司連帶給付不當得利358萬9,183元，及自110年6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不當得利94萬653元，核屬有據。
　㈢關於請求違約金部分：
　1.按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應支付違約金，民法第250條第1項定有明文。違約金有賠償性違約金及懲罰性違約金，前者以違約金作為債務不履行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之預定，債權人除違約金外，不得另行請求損害賠償；後者則以強制債務履行為目的，確保債權效力之強制罰，具有懲罰之性質，債務人於違約時除應支付違約金外，仍應依契約之約定或其他債之關係負損害賠償責任。至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究屬何者，應依當事人之意思定之。又當事人之真意為何，應綜合契約之內容及一切事實定之（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754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定有明文。至是否相當，應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及債務人若能依約履行時，債權人可得享受之一切利益，以為衡量之標準，倘所約定之額數，與實際損害顯相懸殊者，法院自得酌予核減，並不因懲罰性違約金或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而異（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74號判決意旨參照）。而約定違約金額是否過高？賠償性違約金係以債權人所受損害為主要準據，懲罰性違約金則非以債權人所受損害為唯一審定標準，尚應參酌債務人違約時之一切情狀（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764號、110年度台上字第732號判決意旨參照）。
　2.系爭租約第8條第6項約定：「乙方未依約返還租賃標的物時，甲方得按當時每月換算日租金水準向乙方請求按照租約終止後之每日租金之2倍支付違約金至遷讓完竣，乙方不得有異議。」（見原審卷一第32頁），固未載明為懲罰性違約金，然由該條約定須按照租金2倍支付違約金，及同條第3項有關提前終止租約之違約金約定，乃係約定若承租人提前終止租約，出租人除依系爭租約第4條第2項約定沒收押租金作為違約金外，尚得請求承租人另行給付24倍租金作為違約金，可知該條約定之違約金應係以強制債務履行為目的，而具有懲罰之性質，另系爭租約第9條亦有就未違約方可向違約方請求損害賠償，並可同時請求賠償違約金為約定，而將違約金與其他損害賠償併列，足認系爭租約上開約定之違約金應屬懲罰性違約金，自不影響友傳公司前述依不當得利、系爭租約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向謙商旅公司、賈志杰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3.謙商旅公司、賈志杰辯稱系爭租約第8條第6項已約明計算至遷讓完竣為止，可見該違約金並未包含違反恢復原狀義務之情形，友傳公司不得依該條約定請求違約金云云，然該約定實係約定謙商旅公司未依約返還租賃標的物時，友傳公司即得請求違約金，復依同條第1項約定可知，謙商旅公司返還租賃標的物之義務不僅限於遷讓租賃標的物，尚包含將之恢復至一般辦公室使用之標準，且本件謙商旅公司迄未將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依照系爭租約之約定點交返還予友傳公司，而仍無權占有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友傳公司自得依該約定請求違約金。惟本院審酌系爭租約租賃標的物之價值、每月租金數額，及友傳公司因謙商旅公司未依約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所受之損害除為其無法就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使用、收益，尚因處理本件糾紛而需付出相關成本，並參酌謙商旅公司已將系爭房屋大部分之裝潢拆除，惟仍留有排煙管、污水管、鍋爐、幫浦、空調等設備尚未恢復原狀，方未依債務本旨將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點交返還予友傳公司之違約情節，與友傳公司如有其他損害，仍得請求損害賠償等一切情狀，認本件違約金應酌減至10分之1為適當公允，是以，108年1月1日至110年5月31日間月租金數額含稅為87萬975元，2倍日租金數額為5萬8,065元（計算式：87萬975元÷30日×2倍＝5萬8,065元），而109年12月15日至110年5月31日共計168日，此段期間之違約金數額原為975萬4,920元（計算式：5萬8,065元×168日＝975萬4,920元），經酌減至10分之1後之違約金數額為97萬5,492元（計算式：975萬4,920元×1/10＝97萬5,492元），另110年6月1日至113年11月30日間月租金數額含稅為94萬653元，2倍日租金數額為6萬2,710元（計算式：94萬653元÷30日×2倍＝6萬2,710元），則自110年6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日止，原應按月給付違約金188萬1,300元（計算式：6萬2,710元×30日＝188萬1,300元），經酌減至10分之1後按月給付之違約金數額18萬8,130元（計算式：188萬1,300元×1/10＝18萬8,130元），從而，友傳公司得請求謙商旅公司、賈志杰連帶給付違約金97萬5,492元，及自110年6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違約金18萬8,130元，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
七、綜上所述，友傳公司依系爭租約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謙商旅公司、賈志杰連帶將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全部回復原狀騰空返還予友傳公司；並請求謙商旅公司給付經抵銷後之110年1月1日至同年5月31日止不當得利358萬9,183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8月20日起（送達證書見原審卷一第129頁）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及自110年6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日止，按月給付不當得利94萬653元，暨其中188萬1,306元（即110年6月1日至110年7月31日部分）自110年8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其餘自110年8月1日起之按月給付，應各自次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另請求謙商旅公司、賈志杰連帶給付109年12月15日至110年5月31日止違約金97萬5,492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0年8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及自110年6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違約金18萬8,130元，暨其中37萬6,260元（即110年6月1日至110年7月31日部分）自110年8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其餘自110年8月1日起之按月給付，應各自次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超過上開應予准許之不當得利358萬9,183元本息部分，為謙商旅公司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謙商旅公司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至於上開應准許之自110年6月1日起按月給付違約金18萬8,130元本息部分，原審誤算僅判准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按月連帶給付9萬4,065元本息，尚有未合，友傳公司上訴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3項所示；而友傳公司其他請求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友傳公司敗訴之判決，並駁回其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並無不合，友傳公司指摘原判決該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該部分之上訴；另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為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敗訴之判決，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並無不合，謙商旅公司、賈志杰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等該部分上訴。此外，友傳公司於本院追加依系爭租約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賈志杰就謙商旅公司給付不當得利358萬9,183元部分負連帶給付責任，並自追加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3月7日起（兩造均不爭執賈志杰於113年3月6日收受該書狀，見本院卷一第496頁）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與自110年6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日止，按月給付不當得利94萬653元部分負連帶給付責任，暨其中3,010萬896元（即110年6月1日至113年2月29日部分）自113年3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其餘自113年3月1日起之按月給付，應各自次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追加請求，不應准許。又本判決所命給付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友傳公司追加之訴敗訴部分之假執行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再者，友傳公司既為聲明之減縮更正，爰將原判決主文第1、4、5項減縮更正後之請求，分別諭知如本判決主文第9、10、11項。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謙商旅公司之上訴及友傳公司之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賈志杰之上訴則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第85條第2項、第463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朱耀平
　　　　　　　　　　　　　　法　官　羅立德
　　　　　　　　　　　　　　法　官　王唯怡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書記官　于　誠









附件一（友傳公司於原審訴之聲明）：
㈠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應連帶將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全部回復原狀騰空返還予友傳公司。 ㈡謙商旅公司應給付友傳公司1,410萬9,795元（即110年1月1日至同年5月31日期間之不當得利435萬4,875元與109年12月15日至110年5月31日期間之違約金975萬4,920元），其中違約金975萬4,920元應由謙商旅公司、賈志杰連帶給付友傳公司，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㈢謙商旅公司應自110年6月1日起至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日止，按月給付友傳公司不當得利94萬653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㈣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應自110年6月1日起至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日止，連帶按日給付友傳公司違約金6萬2,710元，暨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㈤謙商旅公司應將登記之谷墨分公司登記、營業（稅籍）地址自系爭房屋遷出。　 ㈥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附件二（原審判決主文）：
㈠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應連帶將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全部回復原狀騰空返還予友傳公司。 ㈡謙商旅公司應給付友傳公司不當得利435萬4,875元（計算期間自110年1月1日起至同年5月31日止），及自110年8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㈢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應連帶給付友傳公司違約金97萬5,492元（計算期間自109年12月15日起至110年5月31日止），及自110年8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㈣謙商旅公司應自110年6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日止，按月給付友傳公司不當得利94萬653元，及自110年8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㈤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應連帶自110年6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及系爭車位之日止，按月給付友傳公司違約金9萬4,065元，及自110年8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㈥至略）　 友傳公司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附件三（友傳公司上訴及追加聲明）：
上訴聲明： ㈠原判決不利於友傳公司部分廢棄。 ㈡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應連帶再給付友傳公司877萬9,428元，及自110年8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㈢謙商旅公司、賈志杰應連帶自110年6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原判決主文第1項所示不動產之日止，按月再給付友傳公司178萬7,235元，及如附件四所示之利息。 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追加聲明： ㈠賈志杰應就原判決主文第2項命謙商旅公司給付友傳公司435萬4,875元部分（即110年1月1日至同年5月31日期間之不當得利）負連帶給付責任，並自113年3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㈡賈志杰應就原判決主文第4項命謙商旅公司自110年6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原判決主文第1項所示不動產之日止，按月給付友傳公司不當得利94萬653元部分負連帶給付責任，及其中3,010萬896元（即110年6月1日至113年2月29日部分）自113年3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另自113年3月1日起之按月給付，每期各自次月1日起至遷讓返還原判決主文第1項所示不動產之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